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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本出版物的内容并不⼀定代表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或为此做出贡献的组织的观点或政策，也

不暗指其做出任何认可。本出版物所⽤名称和材料编排⽅式，并不意味着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对任何

国家、领⼟、城市或其当局法律地位，或者对其疆域或边界划分表⽰任何意⻅。

本模块是为授课教师提供的资源。

该模块由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开发，是毒品和犯罪犯罪问题办公室反恐教学模块系列的⼀部分。全套材料包括关

于反腐败、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络犯罪、枪⽀、有组织犯罪、贩运⼈⼝/偷运移⺠、廉正和道德以及反恐怖主义
的教学模块。

 
所有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教学模块均就课堂练习、学⽣评估、幻灯⽚和其他教学⼯具提出了建议，授课教师可

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调整，并将其整合到现有的⼤学课程和⽅案中。本模块介绍了三个⼩时课程的⼤纲，但也可⽤

于时间更短或更⻓的课程。

 
所有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教学模块都涉及现有的学术研究和讨论，可能包含各种来源（包括新闻报道和独⽴专

家）的信息、观点和说明。在模块发布时已测试过外部资源链接。然⽽，由于第三⽅⽹站可能发⽣变化，如果您遇

到链接失效的情况或被重定向⾄不适当的内容，请与我们联系。如果您发现某个出版物

被链接到⾮官⽅版本或⽹站，也请告知我们。

 
虽然已尽⼒确保模块的翻译准确⽆误，但请注意，模块的原始英⽂版本是经批准的版本。因此，如有疑问，请参考

相应的英⽂版本。

 
关于模块的使⽤条款和条件，可参⻅电⼦资源共享与犯罪法律（SHERLOC）⽹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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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本模块向学生介绍参与全球反恐工作的主要区域性多边组织，这些组织在促进实现《联合国全球反

恐战略》目标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本模块为后续探讨国际和区域性多边反恐框架及具体反

恐问题应对方法的模块（尤其是模块 7-14）奠定了重要的分析和概念基础。这使得整套教学模块系

列的内容具有很强的对比性，学生可以同时了解当地和其他区域的方法和制度，从而鼓励他们比较

和对比不同区域和国际方法的优缺点。 

 

学习成果 

 

• 了解区域性组织和文书的作用及其反恐方法的差异。 

• 探讨应对人权问题的区域性方法（主要文书和机制）的优缺点。 

• 鼓励学生培养基本的比较研究和分析技能。 

 

关键问题 

本模块探讨区域一级反恐刑事司法方法的关键方面，即具有约束力和不具约束力的主要反恐文书，

对阐明此类刑事司法方法应依据的原则和标准非常重要的现有人权文书，以及执行此类标准和确保

遵守法治的现有人权机制。 

 

本模块探讨了非洲、美洲、亚洲、欧洲和中东/海湾这五个地理区域的十个区域组织。由于本模块

仅探讨那些最积极参与反恐事务的区域组织，且以反恐公约为切入点，因此，海湾合作委员会等在

维护区域和平与安全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的部分区域组织在本模块中不予讨论。 

 

本模块将探讨各地域组别内相应的个别区域组织，首先探讨“硬”性和“软” 性反恐文书，然后

讨论与反恐刑事司法方法有关的任何人权文书和执行机制。正如在模块 3 中讨论并在后续模块中说

明的那样，即使在缺乏具有约束力的执行机制的情况下，其他较为“软性”的方法，例如人权委员

会、特别报告员等条约监督机制，仍可在敦促和鼓励有关各方遵守法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普遍性反恐文书和国际人权法原则是支撑《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国际法律框架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不同区域组织的反恐方法相较于这些文书和原则皆有异同之处。模块 4 讨论了不同区域定义

恐怖主义的方法，本模块则在模块 4 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探讨。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恐怖主义对世界某些地区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并且国际社会也采取了更为

通用的、全球性的反恐方法，但是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区，与需要大量资源的迫切发展需求等其他紧

迫事项相比，恐怖主义危险和相应的反恐工作的优先程度往往较低。这可能会直接影响反恐法律和

https://www.un.org/counterterrorism/ctitf/en/un-global-counter-terrorism-strategy
https://www.un.org/counterterrorism/ctitf/en/un-global-counter-terrorism-strategy
http://www.gcc-sg.org/en-us/Pages/default.aspx
http://www.un.org/en/counterterrorism/legal-instrument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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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制定、有效实施和执行。 

即使区域性反恐文书（尚）不具有约束力，例如某些批准率较低的反恐文书，这些文书仍然可以在

推进、澄清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编纂区域法律方面发挥有利于立法的重要作用。与此密切相关的是缔

结国际条约基于的一项重要原则，即各国应以符合其已签署的条约的方式行事且不应破坏这些条约

的宗旨和原则，即使它们在一段时间内不是或根本没有成为此类文书的缔约国也应如此。 

 

非洲区域 

 

非洲联盟 
 

反恐文书 

 

非洲大陆不得不与诸多不同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恐怖主义行为体作斗争，包括基地组织、青年党、

“博科圣地”组织和上帝抵抗军。因此，四十多年来，非洲联盟（55 个成员国）及其前身非洲统

一组织（非统组织）一直积极参与非洲大陆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工作。它们应对区域和平与安全

问题的方法主要有以下特点：非统组织以不干涉其成员国内政原则为前提，而非洲联盟则在非洲大

陆关切的恐怖主义和国际犯罪等问题上有更多的干预权。 

 

第一项相关文书是 1977 年通过的《非统组织消除非洲雇佣军制度公约》（于 1977 年 7 月 3 日通

过，1985 年 4 月 22 日生效）（CM/817 (XXIX) Annex II Rev.1）。此公约将雇佣军活动定为刑事犯

罪，并将其定义为“个人、团体或社团、一国代表和国家本身犯下的罪行……目的是以武装暴力反

对另一国自决进程、稳定或领土完整……”（第 1(2)条）。该公约在提高非国家行为体的形象和重

要性，包括他们对区域和平与安全的潜在影响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 

 

区域性反恐措施的下一个里程碑是 1992 年非统组织通过了《关于加强非洲国家合作与协调的决

议》（AHG/Res.213 (XXVIII)），非统组织在该决议中承诺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现象。此后不

久，该组织又通过了《关于一项非洲国家间关系行为守则的宣言》（AHG/Del.2 (XXX)），并在该

宣言中反对宗派主义、部落主义、种族或宗教引起的一切形式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该宣言还谴

责所有恐怖主义行为、方法和做法都是犯罪，并表示决心加强合作以打击此类行为。 

 

该组织的主要反恐文书是《非统组织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公约》（于 1999 年 7 月 1 日通过，2002

年 12 月 6 日生效）。该公约要求缔约国根据公约的规定在其国内法中将恐怖主义行为定为刑事犯

罪，还界定了各国之间的合作领域，确立了国家对恐怖主义行为的管辖权，并提供了引渡以及域外

调查和司法协助的法律框架。继承认迫切需要加强整个非洲大陆国家间合作的 2001 年《达喀尔反

恐怖主义宣言》之后，该组织又于 2004 年通过了《〈非统组织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公约〉议定

书》（于 2004 年 7 月 1 日通过，尚未生效）。该议定书承认非洲大陆的恐怖主义威胁日益严重，

https://au.int/en/organs/p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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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恐怖主义、贩毒、跨国有组织犯罪和洗钱等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 

 

2004 年《议定书》旨在落实 2002 年《关于成立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议定书》（于 2002 年

7 月 9 日通过，2003 年 12 月 26 日生效）第 3(d)条，即促进“协调和统一非洲大陆在防止和打击国

际恐怖主义各方面的工作”这一目标的实现。值得注意的是，该议定书第 7 条要求以符合法治以及

国际法规定的各成员国其他义务的方式执行主要反恐公约和其他反恐文书。 

 

此后，非洲联盟通过了其他一些与恐怖主义相关的重要文书，例如 2002 年《非洲联盟防止和打击

恐怖主义行动计划》（Mtg/HLIG/Conv.Terror/Plan.(I)）。该行动计划旨在加强缔约国的现有承诺和

义务，包括落实和执行 1999 年《公约》，并力图加强警力和边境管制、立法和司法措施、打击资

助恐怖主义行为以及信息交换等方面的工作。为进一步加强非洲大陆合作并应对一些持续存在的挑

战，非盟大会（Assembly/AU/Dec.311(XV)）于 2010 年通过了一项关于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决

议，并通过该决议任命了一名非洲联盟反恐合作特别代表。 

 

加强国际合作和促进实现非洲联盟反恐核心目标的另一项举措是设立了非洲恐怖主义问题研究中

心，负责开展一系列研究、分析、知识管理和能力建设活动。 

 

虽然在强化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威胁和更好地协调相关对策的区域框架等方面取得了诸多良好进展，

但仍然存在重大挑战，包括财政和人力资源有限，以及难以确保非洲联盟成员国在某些问题上显示

出必要的政治意愿（这一点从他们对 2004 年《议定书》的批准情况可以看出）。从历史上看，反

恐举措有时会缺乏资源，部分原因在于，对一些成员国而言，与更为紧迫的经济、环境、发展和消

除贫困问题相比，恐怖主义并不总是高度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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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文书 

 

非洲的人权保护体系是最近新增的区域性执行机制。它基于《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又称《班

珠尔宪章》，于 1981 年 6 月 1 日通过，1986 年 10 月 21 日生效），该宪章是具有约束力的首要人

权公约，已得到所有非洲联盟成员国的批准。在该宪章通过之前，非洲联盟各成员国在保护人权方

面没有明确的义务。非统组织创始文书《非统组织宪章》只要求各缔约国在其国际关系中对 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规定的人权给予应有的尊重，这反映了非统组织在通过该宪章时的政治背景

（当时优先考虑的是社会经济发展、领土完整和国家在人权保护问题上的主权），也反映出该组织

坚定地依赖不干涉成员国内政的原则。此后，2000 年《非洲联盟组织法》更加明确地提到了促进

和保护人权。（尤其见第 3(h)和 4(m)条）。 

 

非洲联盟还遵循的一个原则是：其有权根据非洲联盟大会就战争罪、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等严

重情节作出的决定对其成员国进行干预；或者当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认定某种正当秩序受到

严重威胁以致可能需要进行干涉以恢复某成员国的和平与稳定时，有权进行相应干预。即使没有该

安全理事会的支持，这种干涉主义方法也会使非洲从其早先的不干涉立场转向非冷漠立场。 

 

因此，非洲联盟是建立在尊重人权、民主、尊重法治、善政和不承认有罪不罚等文化基础上的机

构。例如，《非洲联盟组织法》第 4(o)条规定：“除其他原则外，非洲联盟的运作应遵循尊重人类

生命的神圣性以及谴责和抵制有罪不罚和政治暗杀现象、恐怖主义行为和颠覆活动等原则。” 

 

非洲联盟的主要反恐文书 

• 《非统组织消除非洲雇佣军制度公约》（于 1977 年 7 月 3 日通过，1985 年 4 月 22 日生

效）。CM/817 (XXIX) Annex II Rev.1。 

• 《非统组织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公约》（于 1999 年 7 月 1 日通过，2002 年 12 月 6 日生

效）。 

• 非洲联盟《〈非统组织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公约〉议定书》（于 2004 年 7月 1日通过，

尚未生效）。 

• 非 统 组 织 ， 《 关 于 加 强 非 洲 国 家 合 作 与 协 调 的 决 议 》 （ 1992 年 ） 。

AHG/Res.211(XXVIII)。 

• 非统组织，大会（1994 年）。《关于一项非洲国家间关系行为守则的宣言》。

AHG/Decl.2(XXX)，1994 年。《非洲国际法年鉴》（1995 年），第 3 卷，第 382 页。 

• 非洲联盟（2002 年）。《非洲联盟防止和打击非洲恐怖主义政府间高级会议行动计

划》。9 月 11 日至 14 日。Mtg/HLIG/Conv.Terror/Plan.(I)。 

• 非洲联盟，大会（2010 年）。《关于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定》。7 月 27 日。大会

/AU/ Dec.311(XV)。 

• 非统组织（2000 年）。《非洲联盟组织法》。7 月 11 日，多哥。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applic/ihl/ihl.nsf/INTRO/485?OpenDocument
file:///C:/Users/divett/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Outlook/JBT2QVMY/OAU%20Convention%20on%20the%20Prevention%20and%20Combating%20of%20Terrorism%20(adopted%20on%201%20July%201999,%20entered%20into%20force%206%20Dece
https://au.int/sites/default/files/treaties/7787-treaty-0030_-_protocol_to_the_oau_convention_on_the_prevention_and_combating_of_terrorism_e.pdf
https://au.int/sites/default/files/decisions/9537-1992_ahg_res_206-217_xxviii_e.pdf
https://au.int/sites/default/files/decisions/9539-1994_ahg_res_228-233_xxx_e.pdf
https://au.int/sites/default/files/decisions/9539-1994_ahg_res_228-233_xxx_e.pdf
https://au.int/sites/default/files/decisions/9539-1994_ahg_res_228-233_xxx_e.pdf
http://www.peaceau.org/uploads/au-anti-terrorism-plan-of-action.pdf
http://www.peaceau.org/uploads/au-anti-terrorism-plan-of-action.pdf
http://www.caert.org.dz/official-documents/decisions/kampala%20decision.pdf
http://www.achpr.org/instruments/au-constitutive-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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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区域性人权文书的案文相比，《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和不同之处。

例如，该宪章相当重视代际权利，包括社会经济和环境权利，并规定即使在公共紧急状态期间也不

可克减此种权利（见模块 7）。 

 

非洲区域性人权体系中还有其他一些与促进和保护非洲人权有关的重要文书，详情如下文的“兴趣

框”所示。 

 

 

 

  

非洲联盟的主要人权文书 

具有约束力的文书： 

•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于 1981 年 6 月 1 日通过，1986 年 10 月 21 日生效）。 

• 《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于 1990 年 7 月 1 日通过，1999 年 11 月 29 日生效）。 

•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关于非洲妇女权利的议定书》（《马普托议定书》）（于 2003

年 7 月 1 日通过，2005 年 11 月 25 日生效）。 

• 《非统组织关于非洲难民问题某些特定方面的公约》（于 1969 年 9 月 10 日通过，1974 年

生效）。 

• 《非洲联盟预防和打击腐败公约》（于 2003 年 7 月 1 日通过，2006 年 8 月 5 日生效）。 

• 《非洲民主、选举和治理宪章》（于 2007 年 1 月 30 日通过，2012 年 2 月 15 日生效）。 

• 《非洲联盟保护和援助非洲境内流离失所者公约》（《坎帕拉公约》）（于 2009 年 10 月

23 日通过，2012 年 12 月 6 日生效）。 

不具约束力的文书： 

• 关于《非洲禁止和预防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指导方针和措

施》（《罗本岛指导方针》）的决议（2008 年）。 

• 《关于非洲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比勒陀利亚宣言》（2004 年）。 

• 《非洲性别平等宣言》（2004 年）。 

• 《非洲公平审判和法律援助权的原则和指导方针》（2003 年）。DOC/OS(XXX)247。 

• 《基加利宣言》，于 2003 年 5 月 8 日第一届非洲联盟非洲人权问题部长级会议上通过。 

• 《加快非洲监狱和刑罚改革瓦加杜古宣言和行动计划》（2002 年）。 

• 《格朗德贝（毛里求斯）宣言和行动计划》（1999 年）。 

•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2005 年）。《关于在打击恐怖主义过程中保护人权和法治的

决议》（于 2005 年 11 月 21 日至 12 月 5 日在冈比亚班珠尔举行的第 37 届常会上通

过）。ACHPR/RES.88 (XXXVIII)。 

•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2015 年）。《关于非洲在反恐时的同时维护人权和民族权的

原则和准则》（于 2015 年 4 月 21 日至 5 月 7 日在冈比亚班珠尔举行的第 56 届常会上通

过）。 

http://www.achpr.org/instruments/achpr/
https://violenceagainstchildren.un.org/file/2288/download?token=vEzy-ijl
http://www.achpr.org/instruments/women-protocol/
http://www.achpr.org/files/instruments/refugee-convention/achpr_instr_conv_refug_eng.pdf
https://au.int/en/treaties/african-union-convention-preventing-and-combating-corruption
https://au.int/en/treaties/african-charter-democracy-elections-and-governance
https://au.int/en/treaties/african-union-convention-protection-and-assistance-internally-displaced-persons-africa
http://www.achpr.org/instruments/robben-island-guidelines-2008/
http://www.achpr.org/instruments/robben-island-guidelines-2008/
http://www.achpr.org/instruments/pretoria-declaration/
http://www.achpr.org/instruments/declaration-on-gender-equality-in-africa/
http://www.achpr.org/instruments/principles-guidelines-right-fair-trial/
http://www.achpr.org/instruments/kigali/
http://www.achpr.org/instruments/ouagadougou-planofaction/
http://www.achpr.org/instruments/grandbay/
http://www.achpr.org/sessions/38th/resolutions/88/
http://www.achpr.org/sessions/38th/resolutions/88/
http://www.achpr.org/mechanisms/human-rights-defenders/Principles-Gudelines/
http://www.achpr.org/mechanisms/human-rights-defenders/Principles-Gu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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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机制 
 

非洲区域的两种主要监督和执行机制是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与非洲人权和民族权法院。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成立于 1987 年，是非统组织的一个机构，负责确保增进和保护整个非洲

大陆的人权和民族权。它是一个准司法机关，主要职能之一是通过审查缔约国提交的定期报告以及

审议指控侵犯人权行为的投诉人提交的相关来文等活动，监督《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缔约国遵

守此宪章的情况。尽管大多数非洲国家已将该宪章的主要条款纳入其国家宪法，但目前仍存在重大

挑战（推荐阅读材料部分会作进一步探讨）。这些挑战包括宪章义务在缔约国国家法律体系中落实

不力，以及对该委员会监督机制（如提交定期报告）的遵守情况参差不齐。该委员会的作用有时受

到其司法能力欠缺和政治影响力有限等因素的制约，因为它只能通过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建议。 

 

该委员会拥有一些与反恐有关的特殊机制，尤其是非洲表达自由和获取信息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

非洲监狱、拘留条件和维持治安问题特别报告员；非洲人权捍卫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非洲难

民、寻求庇护者、移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问题特别报告员；非洲防止酷刑委员会；非洲死刑和法外

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工作组。一般而言，他们的任务授权包括就成员国内部相关法律、

政策和惯例的制定进行分析并提供咨询意见，执行调查任务，增进人权，以及记录与其任务授权相

关的侵犯人权指控。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法院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法院是根据《关于建立非洲人权和民族权法院的〈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议定

书》（于 1998 年 6 月 10 日通过，2004 年 1 月 25 日生效）第 1 条设立的。2008 年，非洲法院（其

职权范围是作为整个非洲大陆的刑事法院）与非洲人权和民族权法院合并为非洲司法和人权法院，

由两个独立的分庭组成。 

 

最初的设想是，非洲法院是非洲联盟下的机构之一（2002 年《非洲联盟组织法》第 5(d)条和第 18

条），将通过《非洲联盟法院议定书》（于 2003 年 7 月 1 日通过，2009 年 2 月 11 日生效）设立。

然而，在该议定书生效之前，非洲联盟在就《非洲司法和人权法院议定书》（于 2008 年 7 月 1 日

通过，尚未生效）达成协议后，提议将非洲人权和民族权法院与非洲法院合并为非洲司法和人权法

院。在《非洲司法和人权法院议定书》生效之前，非洲联盟提议引入一项新的议定书，即《〈非洲

司法和人权法院规约议定书〉修正议定书》（于 2014 年 6 月 27 日通过，尚未生效），从而扩展非

洲司法与人权和民族权法院的管辖权至涵盖对国际犯罪的起诉。 

 

根据这项议定书关于“法院国际刑事管辖权”的第 14 条，第 28 条规定的“法院管辖权”将涵盖灭

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海盗行为、恐怖主义、贩运和洗钱等严重国际罪行。截至 2018

http://www.achpr.org/
http://en.african-cour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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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26 日，已有 10 个国家成为该议定书的签署国，但尚未有非洲联盟成员国成为其缔约国。在

一些成员国以所谓的对非洲国家的偏见以及其他因素为由已经退出或威胁要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

权范围的情况下，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但这些国家目前并不支持另设一个区域性国际刑事法院。

这种法院有可能加大力度起诉非洲大陆的恐怖分子，并加强各国的相关工作力度，尤其是在较难达

到必要的技术能力、法律和机制水平的情况下。例如，在非洲大陆的某些地区，恐怖分子嫌疑人在

没有经过（充分）正当程序的情况下被拘留多年，这可能又会进一步加剧动荡局面和潜在的激进

化。（详见模块 2）。 

 

就 2018 年 6 月的情况而言，非洲人权和民族权法院正按照其最初的任务授权运作。作为一个覆盖

非洲大陆的法院，非洲人权和民族权法院致力于确保非洲的人权和民族权得到保护，并通过发布具

有约束力的裁决和下令采取具体补救措施来补充和加强非洲委员会的保护性职能。该法院有权就侵

犯人权行为作出具有约束力的最终裁决。其管辖权延伸至提交给它的与《班珠尔宪章》和《关于建

立非洲人权和民族权法院的〈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议定书》的解释和适用有关的案件和争端。

此外，非洲人权体系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非洲人权和民族权法院还对案件当事国批准的任何其

他相关人权文书拥有更为广泛的管辖权；相比之下，欧洲和美洲的相应法院在很大程度上仅能审查

其创始宪章以及具体区域的人权文书。非洲人权和民族权法院对诉讼案件和咨询案件均有管辖权。

2009 年，非洲人权和民族权法院作出首次判决。截至 2018 年 6 月 26 日，该法院已收到 147 件案

件，其中已对 41 件作出判决。目前，该法院还有 106 件待决案件和 4 项咨询意见请求待处理。 

 

阻碍该法院充分发挥其作为区域性人权保护者和法治维护者潜力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截至 2018 年

6 月，在《关于建立非洲人权和民族权法院的〈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议定书》的 30 个缔约国

中，只有八个缔约国发表声明承认该法院有权接收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提交的案件。 

 

美洲区域 

 

美洲国家组织 
 

反恐文书 

 

几十年来，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组织）成员（35 个成员国）境内一直存在不同形式的恐怖主义威

胁。尽管如此，直到 2001 年，该区域才重新开始关注并着力解决恐怖主义问题，但整个美洲区域

在加强法律框架建设方面并没有取得同样的进展。 

 

2001 年 9·11 恐怖袭击发生后不久，美洲组织外长磋商会议通过了《关于西半球加强合作防止、打

击和消除恐怖主义的决议》（RC.23/RES.1/01 (2001)）。此决议“呼吁各成员国和整个国际社会采

取有效措施，以剥夺恐怖团体在其领土内活动的能力”。这一目标的核心要素是加强区域和国际反

http://www.oas.or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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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合作，同时充分尊重法治、人权和民主价值观。继该决议之后，外长磋商会议又立即通过了另一

项决议，即《关于美洲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的决议》（RC.24/RES.1/01 (2001)）。该决议宣布“美

利坚合众国遭受的这些恐怖袭击是针对所有美洲国家的袭击”，并援引《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

（第 1 段）。 

 

美洲组织有一项区域性反恐条约，即《美洲国家反恐怖主义公约》（AG/RES.1840 (XXXII-O/02)），

它是在 2001 年 9·11 恐怖袭击后谈判并通过的（于 2002 年 6 月 3 日通过，2003 年 7月 6日生效）。

截至 2018 年 6 月 26 日，35 个成员国中已有 24 个批准了该公约。《公约》的主要内容包括努力加

强打击恐怖主义的区域合作，从而提高西半球的安全；敦促成员国（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

号决议）签署和批准有关的联合国反恐文书；拒绝为作为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恐怖分子嫌疑人提

供庇护所；加强边境管制和执法合作；提供技术和法律援助；交流经验和开展培训。美洲组织还

定期就涉及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的安全相关问题通过不具约束力的决议，例如《关于美洲国家

公民安全的圣萨尔瓦多宣言》（于 2011 年 6 月 7 日在第 41 届美洲组织大会上通过）。 

 

1999 年，美洲组织根据关于“西半球合作防止、打击和消除恐怖主义”的决议（AG/RES. 1650 

(XXIX-O/99)）成立了美洲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美洲反恐委），其主要目标是根据《美洲国家组织

宪章》和《美洲国家反恐怖主义公约》的原则，促进和发展成员国之间在预防、打击和消除恐怖主

义方面的合作，同时充分尊重国家主权、法治和国际法。美洲反恐委在起草 2002 年《美洲国家反

恐怖主义公约》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其成员由各成员国代表组成，每年举行一次常会，是一

个就反恐问题、措施和合作开展讨论和作出决策的论坛。与其说它发挥了实质性作用，倒不如说它

发挥了促进作用，例如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援助并帮助它们进行能力建设。 

 

 

 

  

美洲的主要反恐文书 

• 外长磋商会议，《关于加强西半球合作以防止、打击和消除恐怖主义的决议》。

RC.23/RES.1/01（2001 年）。 

• 外长磋商会议，《关于美洲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的决议》。RC.24/RES.1/01（2001

年）。 

• 《美洲国家反恐怖主义公约》（于 2002 年 6 月 3 日通过，2003 年 7 月 6 日生效）。

AG/RES.1840 (XXXII-O/02)。 

• 《关于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的圣萨尔瓦多宣言》（于 1998 年 2 月 28 日在第五次全体会

议上通过）。 

• 《关于美洲国家公民安全的圣萨尔瓦多宣言》（于 2011 年 6 月 7 日在第 41 届美洲组织

大会上通过）。 

• 《关于西半球合作防止、打击和消除恐怖主义的决议》。AG/RES.1650 (XXIX-O/99)。 

http://www.oas.org/oaspage/crisis/rc.23e.htm
http://www.oas.org/oaspage/crisis/rc.24e.htm
http://www.oas.org/xxxiiga/english/docs_en/docs_items/agres1840_02.htm
https://www.state.gov/p/wha/rls/70560.htm
http://www.oas.org/En/media_center/press_release.asp?sCodigo=E-37
http://www.oas.org/juridico/english/ga-res99/eres16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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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文书 

 

美洲人权体系是在 1948 年 5 月 2 日通过《美洲关于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之后形成的，该宣言是

首个一般性的国际人权文书。同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见模块

3）。 

 

美洲人权体系是在 1969 年 11 月 22 日通过并于 1978 年 7 月 18 日生效的《美洲人权公约》的基础

上建立的。其有效实施和执行的一大障碍是，美洲组织 35 个成员国中只有 25 个批准或加入了该公

约。其中，缔约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和委内瑞拉先后于 1998 年 5 月 26 日和 2012 年 9 月 10

日退出了该公约，从而使缔约国数目减少到 23 个。因此，并非所有的美洲组织成员国都正式遵守

相同的区域性人权标准（它们当然仍可自愿选择这样做），或者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并非所有成

员国都受美洲人权法院的管辖。但这种情况的影响因所有美洲组织成员国均是《公民及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的缔约国而得以减轻，不过，该公约缺乏司法强制执行机制。 

 

除《美洲人权公约》外，美洲人权体系还通过了一些其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这些条约可能与

区域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国际反恐相关挑战有关，例如移民和庇护方面的挑战，令人担心的是，潜在

的恐怖分子可能会渗透到这些群体中。例如，为纪念 1984 年《关于难民的卡塔赫纳宣言》二十周

年，于 2004 年 11 月 16 日在墨西哥城通过了《加强拉丁美洲难民国际保护的墨西哥宣言和行动计

划》，其序言“申明国家安全政策和反恐措施通常应在尊重国内法与有关保护难民和人权的国际文

书的前提下制定”。2014 年，美洲组织通过了《关于防止和减少美洲无国籍状态以及保护无国籍

人士的决议》（AG/RES. 2826 (XLIV-O/14)（2014 年）。该决议敦促缔约国遵守其关于无国籍状态

的国际义务，通过或修正保护无国籍人士所需的任何国内法律，包括确保有足够的保障措施来防止

和减少新的无国籍状态的出现，并消除已经存在的无国籍状态。这些文书对于处理反恐问题尤其重

要，各国可以参考这些文书来考虑如何最好地应对威胁到其国家安全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回

返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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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机制 
 

与非洲区域的人权体系一样，美洲人权体系也有两个有权处理侵犯人权行为的机构：美洲人权委员

会和美洲人权法院。 

 

美洲人权委员会 

 

美洲人权委员会于 1959 年由美洲组织理事会成立，自 1960 年开始运作。作为美洲组织的一个重要

自治机构，其主要职能是促进美洲半球尊重和捍卫人权。自成立以来，该委员会的任务授权及相应

的权力后续都得到了修订和扩充，从而推动该组织进一步发展。 

 

美洲主要人权文书 

 

• 《美洲关于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于 1948 年 5 月 2 日通过）。 

• 《美洲人权公约》（《圣何塞公约》）（于 1969 年 11 月 22 日通过，1978 年 7 月 18 日

生效）。 

• 《美洲防止和惩处酷刑公约》（于 1985 年 12 月 9 日通过，1987 年 2 月 2 日生效）。 

• 《美洲人权公约关于废除死刑的议定书》（于 1988 年 11 月 17 日通过，1999 年 11 月

16 日生效）。 

• 《美洲被迫失踪人士公约》（于 1994 年 6 月 9 日通过，1996 年 3 月 28 日生效）。 

• 《美洲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公约》（于 2013 年 6 月 5 日通过，

尚未生效；仅交存了一份批准书）。 

• 《美洲反对一切形式歧视和不容忍公约》（于 2013 年 6 月 5 日通过，尚未生效；仅交

存了一份批准书）。 

• 《领土庇护公约》（于 1954 年 3 月 28 日通过，1954 年 12 月 29 日生效）。 

• 《外交庇护公约》（于 1954 年 3 月 28 日通过，1954 年 12 月 29 日生效）。 

• 《卡塔赫纳难民宣言》（于 1984 年 11 月 19 日至 22 日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举行的中美

洲、墨西哥和巴拿马难民国际保护座谈会上通过）。 

• 《关于加强拉丁美洲难民国际保护的墨西哥宣言和行动计划》（于 2004 年 11 月 16 日

通过）。 

• 美洲组织，大会（2004 年）。《关于防止和减少美洲无国籍状态以及保护无国籍人士

的决议》。6 月 4 日。AG/RES.2826 (XLIV-O/14)。 

• 美洲组织，美洲人权委员会（2001 年）。《恐怖主义和人权决议》。12 月 12 日。 

• 美洲组织，美洲人权委员会（2008 年）。《关于移民人权、国际标准和欧盟遣返指令

的第 03/08 号决议》。7 月 25 日。 

http://www.oas.org/dil/access_to_information_human_right_American_Declaration_of_the_Rights_and_Duties_of_Man.pdf
http://www.refworld.org/docid/3ae6b36510.html
http://www.oas.org/juridico/english/treaties/a-51.html
http://www.oas.org/juridico/english/treaties/a-52.html
http://www.oas.org/juridico/english/treaties/a-52.html
http://www.oas.org/en/sla/dil/inter_american_treaties_a-68_racism.asp
http://www.oas.org/en/sla/dil/inter_american_treaties_a-68_racism.asp
http://www.oas.org/en/sla/dil/inter_american_treaties_a-68_racism.asp
http://www.oas.org/en/sla/dil/inter_american_treaties_a-68_racism.asp
https://www.oas.org/dil/1984_cartagena_declaration_on_refugees.pdf
https://www.oas.org/dil/mexico_declaration_plan_of_action_16nov2004.pdf
http://www.oas.org/en/sla/dil/docs/AG-RES_2826_XLIV-O-14.pdf
http://www.oas.org/en/sla/dil/docs/AG-RES_2826_XLIV-O-14.pdf
http://www.cidh.oas.org/res.terrorism.htm
http://www.refworld.org/publisher,IACHR,,,488ed6522,0.html
http://www.refworld.org/publisher,IACHR,,,488ed652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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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委员会有权审查指控侵犯《美洲关于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美洲人权公约》和其他美洲人

权条约规定的人权的请愿书。该委员会的工作还基于其他原则，尤其是要求必须以对人类最有利

的方式解释法律的对人有益（pro homine）原则（美洲人权体系独有的原则）；诉诸司法的必要性；

将性别观念纳入美洲人权委员会所有活动。此外，该委员会还兼顾与美洲人权保护制度一同制定

的其他一些不具约束力的文书，例如《美洲民主宪章》、《言论自由原则宣言》和《美洲保护被

剥夺自由者的原则和最佳做法》。 

 

就其主要活动和相关文件资料而言，美洲人权委员会：接收、分析和调查指控侵犯人权的个人请愿

书；观察美洲组织各成员国人权问题的概况，并发布专题报告，例如关于具体国家人权问题的报

告；实地访问成员国，深入评估人权问题的概况和（或）调查具体情况；建议成员国采取有助于保

护西半球人权的措施；要求成员国按照其《议事规则》第 25 条的规定采取“预防措施”，以防止

人权在严重紧急的情况下受到不可挽回的损害（例如，见美洲人权委员会：2011 年，第 2/11 号决

议；2008 年，MC 259-02；2006 年，第 2/06 号决议）；向美洲法院提交案件，并在案件处理和审

议期间出庭；请求美洲法院就法律要点等提供咨询意见；接收和审查一缔约国指控另一缔约国犯有

《美洲人权公约》认定的侵犯人权行为的来文。 

 

该委员会的文件资料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它们都带有建议性质。尽管如此，它们仍具有影响力，

例如该委员会的任何裁断都支持对美洲组织成员国所犯侵犯人权罪行的指控。在这方面，根据

《美洲人权公约》第 51(3)条的规定，该委员会在是否公布其对收到的个人请愿书作出的案情报告

（即裁断）问题上享有一定的酌处权；如果将案件提交给美洲法院，那么这些裁断就会自动公之

于众。这些文件以及其他文件资料，例如关于热点区域人权问题专题报告的出版物，还有助于解

释区域人权文书的规定和范围。 

 

该委员会有时也会通过决议，例如《恐怖主义和人权决议》（2001 年），该决议重申了刑事司法

对策等与各国现有的国内法和国际承诺一致的反恐措施的重要性。该委员会还了解到对区域社会

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移民问题，例如其关于移民人权、国际标准和欧盟遣返指令的第 03/08 号决

议所述的移民问题。整个美洲区域特别关切的一个问题是儿童和青少年的福利问题。儿童和青少

年往往是其社区中各种暴力行为的受害者，这些暴力行为既可能由可能参与有组织犯罪和（或）

与恐怖主义有关活动的武装团体导致，也可能由应对此类暴力行为的国家官员导致。有鉴于此，

该委员会在 2015 年发布了题为“暴力、儿童和有组织犯罪”的报告（OEA/Ser.L/V/II，发表日期为

2015 年 11 月 11 日）。暴力对儿童的影响有时也是美洲法院审查恐怖主义相关问题的原因。 

 

此外，与联合国及其他一些区域性人权体系一样，美洲人权体系中也有一些专题报告员，他们在

美洲人权委员会工作，已处理了各种问题，例如非歧视问题、基本正当程序和程序上的保障、移

民设施中的拘留条件，以及确保可能被迫害人员不被遣返回国的义务，包括在涉及反恐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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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人权法院 

 

美洲人权法院是在 1979 年《美洲人权公约》生效后不久成立的。它对涉及适用和解释《美洲人权

公约》的审判案件和咨询案件均有管辖权。就其司法职能而言，只有美洲人权委员会和承认美洲人

权法院管辖权的《美洲人权公约》缔约国才有权向该法院提交案件，而且只有在美洲人权委员会之

前的程序已经走完的情况下才可向该法院提交案件。 

 

美洲人权法院有一套成熟且有影响力的判例法可以作为法律渊源。与其他区域法院的判例法一样，

这套判例法有时可以为法律文书的制定提供参考，并帮助裁断美洲区域地理范围以外的案件。该法

院一直积极坚定地执行《美洲人权公约》和美洲人权体系内的其他专门人权公约。一般而言，这套

判例法向该法院管辖范围内的美洲组织成员国施加了压力，迫使它们通过宪法、法律、司法和政治

手段，逐渐将国际和区域人权法义务纳入其国内法律秩序中。 

 

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法院有一套起因于恐怖主义和更为广泛的安全相关案件的成熟判例

法。它的总体运作方式是审查行政决策并在特定背景下根据具体案情处理各个案件，以及挫败任何

让国家安全方面的要务有违法治的企图，例如企图削弱恐怖分子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并且不为他们提

供充分的正当程序。因此，美洲人权法院始终毫不含糊地明确抵制在应对反恐的过程中犯下任何过

度法治的行为，以及想要以特殊严重情节为由为此类行为辩护的任何企图。 

 

尤其要指出的是，美洲人权法院已重点关注反恐方面的刑事定罪问题、刑事诉讼（从调查开始，到

最终上诉结束），以及所施加制裁的执行情况。例如，该法院强调一国力图处罚的任何刑事犯罪必

须同时具有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Petruzzi 等人诉秘鲁，1999 年，第 117-120 段；Benavides 诉

秘鲁，2000 年，第 156 段）。该法院采取的方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体现在：对国内刑法中恐怖主

义行为的定义进行了一些审查；将某些行为排除在了刑法对恐怖主义行为的定义之外；强调了坚持

基本刑事司法保障的重要性，包括正当程序和公平审判方面的司法保障（尤其是法院的独立性、公

正性和管辖权）；拘留和监禁条件得到改善。此外，为进一步履行《美洲人权公约》第 1(1)条规定

的所有缔约国均应保障人权的义务，该法院驳回了自赦法的合法性（Petruzzi 等人诉秘鲁，1999

年，第 103 段），因为自赦法可能掩盖和助长打击恐怖主义过程中犯下的严重行为的有罪不罚漏

洞，致使受害者无法诉诸司法并得到赔偿。 

 

尽管在加强区域反恐方法的相关法治框架方面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但美洲人权法院认识到自身

在这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其工作的优先领域包括：修改各国对恐怖主义的定义，尤其是那些过

于宽泛和（或）模棱两可的定义（例如，见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南美区域办事处，2017 年）；审

查、改革和加强国内程序制度，尤其是对恐怖主义罪行的调查及随后的起诉；最终根除打着反恐的

幌子而实施的诸多不同形式的侵犯人权行为（见模块 14）。 

 

  

http://www.oas.org/en/iac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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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区域 

 

东南亚：东南亚国家联盟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成立于 1967 年，现有 10 个成员国。其主要目标包括促进区域和平与稳定

以及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加强内外合作。 

 

东盟最初是一个松散的国家联盟，自《东盟宪章》（于 2007 年 11 月 20 日通过，2008 年 12 月 15

日生效）生效以来，该组织已获得法人资格，从而能够更有效地参与区域内外的合作。《东盟宪

章》的宗旨与区域反恐工作尤其相关，包括：(1)“维护并加强本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并进一步

强化该区域以和平为导向的价值观”（第 1(1)条）；(2)“加强民主、善政和法治建设，增进和保护

人权和基本自由，并且适当顾及东盟成员国的权利和责任”（第 1(7)条）。 

 

反恐文书 

 

《东盟打击跨国犯罪宣言》（于 1997 年 12 月 20 日通过）首次确定了开展反恐合作的必要性。在

该宣言中，东盟决心扩大“成员国打击恐怖主义等跨国犯罪的工作范围”。 

 

紧随 9·11 恐怖袭击之后，东盟又通过了《东盟打击恐怖主义联合行动宣言》（于 2001 年 11 月 5

日通过）。其主要目标之一是加强区域合作，具体方式包括分享最佳做法和信息/情报，努力增强

该区域的反恐能力，以及研究如何将国际反恐公约纳入东盟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机制。随后，东盟

于 2002 年通过《执行东盟打击跨国犯罪行动计划工作方案》（2002 年 5 月 17 日通过），为区域合

作提供了行动准则。2002 年，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和菲律宾发生恐怖袭击，致使 216 人丧生、419 人

受伤，之后，东盟重申了推进 2001 年《联合行动宣言》确定的目标和行动的重要性。 

 

在具有约束力的文书方面，东盟于 2007 年 1 月 13 日通过了《东盟反恐公约》（2011 年 5 月 27 日

生效），这是加大该区域反恐工作力度的主要文书。在该公约通过之前，东盟成员国对于是否需要

一项专门的区域性反恐公约存在分歧，因为当时已有一些普遍性反恐文书且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373 号决议规定了一些具有约束力的义务。然而，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最终还是经谈判通过了

该公约。 

 

该公约具有多个显著特点。首先，它未载有该区域对恐怖主义或恐怖主义罪行的定义，而是依赖

于普遍性反恐文书中定义的“罪行”的含义。其次，该公约的条款一般起草得都很宽泛，这表明

各方只是达成了最基本的法律和政治共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该公约第八条既保障恐怖分子嫌

疑人享受“公平待遇”的权利又承认国际法的相关性和重要性，但首先强调了国内法的关键作用。

这表明，并非所有的东盟成员国都是《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或）《东盟反恐公约》等

http://ase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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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或区域人权法条约的缔约国。 

 

如此强调国家法律框架反映了东盟在加强区域合作方面面临着更为广泛的挑战，因为其部分成员国

基本上将恐怖主义问题视为国内事务。在国家反恐原则等方面，各成员国也存在其他重要的差异：

一些成员国采取更为军事化的方法打击恐怖主义，而另一些成员国则普遍采用刑事司法对策。即使

在已经采取执法措施的情况下，各国在如何解释和实施这些措施方面存在的差异也可能会对更为有

效的区域合作构成障碍。一些评论人士提出了以下问题：东盟是否需要重新审议和制定其反恐政策

和战略，以反映东南亚范围内的恐怖主义威胁和活动既是一种地方现象也是一种全球现象

（Hafidz，2009 年）。 

 

自 2014 年以来，东盟也同样力求应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对区域构成的威胁。这些作战人员来

自东盟成员国，在参与伊拉克冲突和叙利亚冲突之后返回东盟地区。为此，东盟发布了 2014 年

《东盟国家外交部长关于伊拉克和叙利亚恐怖/极端组织暴力和残暴行为抬头的声明》以及随后的

2015 年《东盟关于激进化和暴力极端主义抬头的部长级特别会议》报告。因此，除 2007 年《东盟

反恐公约》外，东盟关于反恐问题的文件资料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有关且不具法律约束力，但是它

们却构成了为促进实现《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目标而采取的区域和国际反恐措施的一个重要方

面。 

 

在 2017 年 11 月举行的第 31 届东盟首脑会议期间，与会代表重点讨论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此

次峰会核可了在菲律宾举行的第 11 届东盟跨国犯罪问题部长级会议期间通过的《制止激进化和暴

力极端主义抬头的马尼拉宣言》以及最新的《东盟全面反恐行动计划》。通过该《马尼拉宣言》，

东盟力求“通过防止激进化以及资助、招募和动员个人加入恐怖组织，打击激进化和暴力极端主

义，特别是导致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的激进化和暴力极端主义”（菲律宾共和国内政与地方

政府部，2017 年）。值得注意的是，东盟各法律部长在该峰会期间也很活跃，“推进……落实加

强东盟法律合作的各项方案和活动，尤其是开展讨论以将《司法协助条约》上升到东盟文书的级

别，并努力敲定《东盟引渡示范条约》的最终案文”（东盟，2017 年，第 35 段）。 

 

此处还应简要提及的是 2002 年 11 月在马来西亚成立的东南亚区域反恐中心，其首要宗旨是加强区

域和国际反恐合作并增强反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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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文书和机制 

 

就东盟的主要人权相关文书而言，首先要提的是 2008 年生效的《东盟宪章》。该宪章第 2 条所述

若干基础原则与反恐工作尤为相关，尤其是东盟承诺： 

 

h. 坚持法治、善政以及民主和宪政原则； 

i. 尊重基本自由，增进和保护人权并且促进社会正义； 

j. 遵守《联合国宪章》和东盟成员国签署的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法。 

 

此外，东盟主要的专门人权文书是 2012 年《东盟人权宣言》（于 2012 年 11 月 18 日通过）。除了

阐明东盟各成员国对人权问题的共识和应对人权问题的方法外，该宣言还发挥了其他重要作用。首

先，它进一步发展和解释了根据《东盟宪章》第 14 条设立的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的任务授权。

其次，有人认为该宣言可能预示着之后将通过一项正式的区域性人权公约，而其他人则批评该宣言

与国际人权法标准的关系存在“致命缺陷”（人权观察，2012 年）。 

 

虽然《东盟人权宣言》和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的成立是朝着制定区域人权标准迈出的重要一步，

但是该宣言的实质性条款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批评，因为与其他国际人权法原则相比，它存在一

定的危险，即其更为淡化的案文可能会削弱而非强化该区域的人权标准。例如，从该宣言可以看

出，它与 2007 年《东盟反恐公约》一样，都更倾向于各国应对人权问题的方法和标准而非国际方

法和标准。该公约第 7 条就说明了这一点，它在申明人权和国际标准的重要性时指出，“同时，实

现人权必须考虑到区域和国家的具体情况，铭记不同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历史和宗

东盟的主要反恐文书 

 

• 《东盟打击跨国犯罪宣言》（于 1997 年 12 月 20 日通过）。 

• 《东盟打击恐怖主义联合行动宣言》（于 2001 年 11 月 5 日通过）。 

• 《执行东盟打击跨国犯罪行动计划工作方案》（于 2002 年 5 月 17 日通过）。 

• 《东盟反恐公约》（于 2007 年 1 月 13 日通过，2011 年 5 月 27 日生效）。 

• 《东南亚国家联盟宪章》（于 2007 年 11 月 20 日通过，2008 年 12 月 15 日生效）。 

• 2014 年《东盟国家外交部长关于伊拉克和叙利亚恐怖/极端组织暴力和残暴行为抬头的声

明》（2014 年 9 月 26 日）。 

• 2015 年《东盟关于激进化和暴力极端主义抬头的部长级特别会议》报告（2015 年 10 月 2

日）。 

• 《制止激进化和暴力极端主义抬头的马尼拉宣言》（于 2017 年 9 月 20 日在第 11 届东盟跨

国犯罪问题部长级会议上通过）。 

• 《东盟全面反恐行动计划》（于 2017 年 9 月 20 日在第 11 届东盟跨国犯罪问题部长级会议

上通过）。 

http://asean.org/?static_post=asean-declaration-on-transnational-crime-manila-20-december-1997
http://asean.org/?static_post=2001-asean-declaration-on-joint-action-to-counter-terrorism
http://asean.org/?static_post=work-programme-to-implement-the-asean-plan-of-action-to-combat-transnational-crime-kuala-lumpur-17-may-2002
http://asean.org/?static_post=asean-convention-on-counter-terrorism
http://asean.org/asean/asean-charter/charter-of-the-association-of-southeast-asian-nations/
http://asean.org/storage/2012/05/25th-EAS-on-the-rise-of-violence-brutality-committed-by-terrorist.pdf
http://asean.org/storage/2012/05/25th-EAS-on-the-rise-of-violence-brutality-committed-by-terrorist.pdf
http://asean.org/wp-content/uploads/images/2015/October/ammtc/Press%20Statement.pdf
http://asean.org/storage/2012/05/Manila-Declaration-to-Combat-RRVE-Adopted-by-the-11th-AMMTC.pdf
http://asean.org/storage/2012/05/Joint-Statement-of-the-11th-AMMTC-Adopte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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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背景”。同样，有人表示关切的是，该宣言指出必须“按照法律规定”行使权利也可能存在问

题，因为这些权利适用的国内法律本身可能就是不公正的。正如一位评论人士所言：“将这类条款

纳入该宣言似乎违背了一项区域性人权宣言的宗旨，即通过使国内法律和惯例受到境外机构的审查

来进一步保护个人权利。”（Renshaw，2013 年）。 

 

正如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的指导原则所解释的那样（东盟，2016 年，第 17 段），影响东盟应对

人权问题方法的观念是，“正如《世界人权宣言》所述，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之间的平衡可促进自

由、进步和国家稳定，从而实现诸多个人的权利”（Chalermpalanupap，2008 年）。 

 

虽然国际人权在某些情况下允许对权利进行一些限制，但该指导原则中关于平衡个人权利与整个社

会权利的提法有可能会被解释为以淡化和削弱前者较为脆弱的权利来促进后者的权利，而这绝不应

该是人权文书应起到的作用。 

 

较为鼓舞人心的是，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的任务授权包括“鼓励东盟成员国考虑加入和批准国际

人权文书”，以此作为建立区域人权问题合作框架的一部分（东盟，2016 年，第 18 页）。然而，

该委员会的职能和权力仅限于发展、促进、鼓励和参与主要行为体的对话和磋商，并为其提供建

议，以探讨此类议题。因此，与本模块讨论的其他非司法性区域人权机构不同，东盟政府间人权委

员会并没有实权来履行独立调查职能（如调查个人投诉），也没有任何执行权力。虽然该委员会有

能力就东盟区域人权问题的各专题开展研究或适时提交报告，但截至 2018 年 6 月，其尚未就反恐

方法相关问题发布过任何内容。 

 

 

 

南亚：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盟）成立于 1985 年，由八个成员国组成，其秘书处设在尼泊尔加德满都。 

 

如《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宪章》（于 1985 年 12 月 8 日通过）所述，南盟的主要目标包括促进和加强

南亚国家的集体自力更生能力；增进经济、社会、文化、技术和科学领域的积极合作和互助；就共

同关心的问题加强各国在国际论坛上的合作。虽然该宪章没有明确提到安全问题，但反恐是南盟成

员国共同关切的问题。 

 

与本模块探讨的其他区域组织的框架相比，南盟文书的规范性较弱，因为它们不具有法律效力。南

盟内部所有级别的决定都是在全体一致同意的基础上作出的；南盟不审议双边和有争议的问题。 

 

东盟的主要人权文书 

 

《东盟人权宣言》（于 2012 年 11 月 18 日通过）。 

http://saarc-sec.org/about-saarc
http://aichr.org/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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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文书 

 

南盟是首批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反恐条约的区域性组织之一。在第二届南盟首脑会议（于 1986 年 11

月 16 日至 17 日在班加罗尔举行）期间，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一致认为，如果要防止和消除南亚区

域的恐怖主义，则南盟国家间的合作至关重要。各国领导人明确宣告一切恐怖主义行为、方法和做

法均为犯罪，并强烈谴责这些行为、方法和做法对生命财产、社会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区域和国

际和平与合作的影响。次年，在第三届南盟首脑会议（于 1987 年 11 月 2 日至 4 日在加德满都举

行）期间，《南盟制止恐怖主义区域公约》获得通过，并在所有成员国批准后于 1988 年 8 月 2 日

生效。 

 

第十二届南盟首脑会议（于 2004 年 1 月 2 日至 6 日在伊斯兰堡举行）通过了《〈南盟制止恐怖主

义区域公约〉附加议定书》，以便基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373 号决议和《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

资助的国际公约》规定的南盟成员国的义务来更新《南盟制止恐怖主义区域公约》。具体而言，该

附加议定书将出于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目的而提供、筹集或获取资金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并采取

进一步措施防止和制止对恐怖主义行为提供资助。该议定书也是在所有成员国批准后于 2006 年 12

月 1 日生效，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第 16 条规定，缔约国可以否认“有重大理由可认为其犯有

本附加议定书第 4 条所列罪行”（包括恐怖主义有关罪行）的任何人的难民身份。 

 

尤其自 2007 年以来，南盟更加关注如何有效执行这些反恐文书的规定，例如在各国法律体系内起

草授权性法律。 

 

 

 

人权文书 

 

南盟没有专门的人权文书，其于 1985 年制定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宪章》也未提及促进人权、民

主或法治。不过，通过重申《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的若干原则，《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宪章》将和

平、自由、社会正义、经济繁荣、相互理解、睦邻关系以及成员国间的有效合作纳为了其基本价值

和目标（第二条）。然而，这些价值和目标旨在管辖成员国之间的关系而非个人的权利。 

 

1987 年《南盟制止恐怖主义区域公约》也是如此。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04 年《附加议定书》第

19 条纳入了“国际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该条款反映了对联合国和全球反恐工作的讨论和这些

反恐工作采取的方法，这些也反映在各关键文书中，例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373 号决议，该

南盟的主要反恐文书 

• 《南盟制止恐怖主义区域公约》（于 1987 年 11 月 4 日通过，1988 年 8 月 22 日生效）。 

• 《〈南盟制止恐怖主义区域公约〉附加议定书》（于 2004 年 1 月 6 日在伊斯兰堡举行的

第十二届南盟首脑会议上通过，2006 年 1 月 12 日生效）。 

•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宪章》（于 1985 年 12 月 8 日通过）。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2178/v2178.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2178/v2178.pdf
http://www.saarclaw.org/uploads-saarc/saarc/4a0ac1094d_FILE.pdf
http://www.refworld.org/pdfid/49f6b7ad2.pdf
http://www.saarclaw.org/saarc-charter.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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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强调反恐工作必须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 

 

中亚：上海合作组织 
 

反恐文书 

 

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是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

克斯坦于 2001 年成立的。截至 2018 年 6 月，该组织有八个成员国、四个观察员国和六个对话伙伴

国。该组织的秘书处位于北京，是其两个常设机构之一。就其涵盖范围内的人口总数而言，上合组

织是世界上最大的区域性安全组织，其成员国包括全球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中亚

地区面积最大的国家（哈萨克斯坦）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以及世界上地理面积最

大的国家（俄罗斯），而且该组织还将进一步扩大。 

 

《上合组织宪章》于 2002 年 6 月通过，并于 2003 年 9 月 19 日生效。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上合

组织宪章》第一条的规定，该组织的宗旨和任务包括：发展多领域合作，维护和加强地区和平、安

全与稳定，推动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共同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分

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打击不同类型的跨国犯罪活动，以及非法移民。 

 

上合组织主要的区域性反恐文书是《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于 2001 年

6 月 15 日通过，2003 年 3 月 29 日生效）。该公约尤其显著的一个特点是，这项独特的国际/区域性

反恐公约涉及的内容除了“恐怖主义”外，还延伸至涵盖“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这反映了

上合组织所谓的打击三个“主义”的职能。 

 

正如模块 4 所述，上合组织以混合方法应对恐怖主义，既参考现有普遍性反恐文书的反恐方法，也

采用本区域对恐怖主义的定义。上述公约第一条第一款给出了另外两个术语的定义： 

 

2)“分裂主义”是指旨在破坏国家领土完整，包括把国家领土的一部分分裂出去或分解国

家而使用暴力，以及策划、准备、共谋和教唆从事上述活动的行为，并且是依据各方国内

法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任何行为； 

 

3)“极端主义”是指旨在使用暴力夺取政权、执掌政权或改变国家宪法体制，通过暴力手

段侵犯公共安全，包括为达到上述目的组织或参加非法武装团伙，并且依各方国内法应追

究刑事责任的任何行为。 

 

与其他区域和普遍性反恐文书一样，提升现有合作水平是 2001 年《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

端主义上海公约》的核心内容（第六条）。合作可采用多种不同的方式，例如交流信息，采取措施

预防、查明和制止该公约确立的刑事犯罪行为，能力建设等。 

 

http://eng.sectsc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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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怖主义公约》为 2001 年《公约》作了补充。值得注意的是，其宽泛

的定义方法将恐怖主义现象称为一种“通过实施或威胁实施暴力和（或）其他犯罪活动，危害国

家、社会与个人利益，影响政权机关或国际组织决策，使人们产生恐惧的暴力意识形态和实践”。

除了鼓励上合组织成员国尤其通过旨在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的信息交流的方式来加强现有合作外，

2009 年《公约》还进一步为成员国代理人可在经许可的情况下进入另一国境内追捕嫌疑人提供了

法律依据。 

 

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是上合组织政治议程上的重要议题。例如，在 2017 年 9 月的成员国

会议上，各成员国就深化反恐务实合作计划进行了探讨（《经济时报》，2017 年）。 

 

除了推进成员国在其所负责领域的一体化外，上合组织还发展与联合国（上合组织，2017 年

(d)）、国际移民组织（上合组织，2017 年(h)）、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

（上合组织，2017 年(g)）和欧洲联盟（上合组织，2017 年(f)）等其他国际组织以及个别非成员国

（上合组织，2017 年(b)；2017 年(c)；2017 年(e)）的对外关系。上合组织所建立关系的多样性表明

其成员国对国际安全问题有全面的认识并采取全面的应对方法：不仅限于军事或执法问题，而且还

涉及移民、教育和文化等问题。 

 

还值得注意的是，尤其由于一些反恐方法具有军事性质，上合组织还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合作，以

期“就与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法有关的问题保持对话；协助执行国际人道法规范和其他

国际法律文件；传播有关……国际人道法及其执行情况的法律信息；在人道主义领域开展对话；组

织活动以预防和应对紧急情况”（上合组织，2017 年(a)）。 

 

为促进区域反恐合作，上合组织建立了一个重要机制，即由各国安全部门人员组成并提供意见的上

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其主要职能包括推动上合组织各成员国之间开展行动、交换数据，以发现

和防止本地恐怖主义活动并将恐怖分子个人和组织列入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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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文书 

 

上合组织没有专门的人权文书或监督机制。因此，其条约中有关人权的表述主要是《上合组织宪

章》第一条所载内容，该条款规定，上合组织的总体目标包括“根据成员国的国际义务及国内法，

促进保障人权及基本自由”。 

 

欧洲区域 

欧洲有三个处理反恐问题的政府间组织，即欧洲委员会、欧洲联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

织）。这些组织的反恐文件资料是反恐对策总体普遍框架的组成部分，下文将逐一介绍这些组织。 

 

欧洲委员会 

 

欧洲委员会成立于 1949 年，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政府间组织，现有 47 个成员国，其主要目标是促

进和维护人权、议会民主和法治。它与欧洲人权法院都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联盟是独立于欧

上合组织的主要反恐文书 

•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于 2001 年 6 月 15 日通过）。 

• 《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于 2001 年 6 月 15 日通过）。 

•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定》（于 2002 年 6 月 7 日通过）。 

• 《关于修改〈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定〉的议定书》（于

2007 年 8 月 16 日通过）。 

• 《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于 2002 年 6 月 7 日通过）。 

• 《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条例》（于 2004 年 4 月 24日通过）。 

• 《关于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数据库的协定》（于 2004 年 6 月 28 日通

过）。 

•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构想》（于 2005 年

6 月 5 日通过）。 

• 《上海合作组织与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关于建立上海合作组织-阿富汗联络小组的议

定书》（于 2005 年 11 月 4 日通过）。 

•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于 2007 年 8 月 16日通过）。 

• 《上海合作组织对话伙伴条例》（于 2008 年 8月 28 日通过）。 

•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组织和举行联合反恐演习的程序协定》（于 2008 年 8 月 28

日通过）。 

• 《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怖主义公约》（于 2009 年 6月 16 日通过）。 

•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声明》（于 2017 年 6 月 9

日在阿斯塔纳通过）。 

https://www.coe.int/en/web/portal/home/
http://eng.sectsco.org/load/193054/
https://eurasiangroup.org/files/uploads/files/International_legal_documents/Conventions/The_20Shanghai_20Convention.pdf
http://cis-legislation.com/document.fwx?rgn=3857
http://eng.sectsco.org/load/203013/
http://eng.sectsco.org/load/197725/
http://raabta.cpakgulf.org/2017/05/31/agreement-database-regional-anti-terrorist-structure-shanghai-cooperation-organization-june-28-2004/
https://www.fidh.org/en/issues/terrorism-surveillance-and-human-rights/Concept-of-Cooperation-Between-SCO
http://raabta.cpakgulf.org/2017/03/22/agreement-between-neighborliness-friendship-sco/
http://eng.sectsco.org/load/198113/
https://www.fidh.org/en/issues/terrorism-surveillance-and-human-rights/Agreement-on-the-Procedure-for
https://www.fidh.org/en/issues/terrorism-surveillance-and-human-rights/The-Convention-Against-Terrorism
http://scochina.mfa.gov.cn/eng/zywj/t1495634.htm


23 

洲委员会但又与其紧密联系的体系，不应将两者混淆。欧洲联盟总部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洲联

盟法院设在卢森堡。 

 

反恐文书 

 

欧洲委员会的主要反恐文书由其部长理事会和议会大会通过。部长理事会是欧洲委员会的法定决策

和条约通过机构，由各成员国的外交部长组成。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是欧洲委员会的审议机构，负

责通过不具约束力的建议、决议和意见。欧洲委员会应对恐怖主义问题所基于的原则涉及三个方

面：加强法律框架、应对恐怖主义根源和维护基本价值观。这两个机构，尤其是欧洲委员会议会大

会，对成员国的反恐政策和实践进行非司法性监督。 

 

欧洲委员会通过了一些反恐文书。其主要反恐框架条约是《欧洲委员会防止恐怖主义公约》（《欧

洲委员会条约汇编》第 196 号）（于 2005 年 5 月 16 日通过，2007 年 6 月 1 日生效），该公约取代

了早先的《欧洲制止恐怖主义公约》（《欧洲委员会条约汇编》第 90 号）（于 1977 年 1 月 27 日

通过，1978 年 8 月 4 日生效）。《欧洲委员会防止恐怖主义公约》的总体目标是提升现有反恐国际

案文的效力。此外，它还旨在通过以下方式加大欧洲委员会成员国预防恐怖主义的力度：(1)将可能

导致实施恐怖主义犯罪的公开挑衅、招募和培训等行为定为刑事罪；(2)加强国内（国家预防恐怖主

义政策）和国际（修改现有引渡和司法协助协定及其他方式）预防恐怖主义方面的合作。 

 

2015 年 10 月 22 日，欧洲委员会通过了《〈欧洲委员会防止恐怖主义公约〉附加议定书》（《欧洲

委员会条约汇编》第 217 号）（于 2017 年 7 月 1 日生效）。该附加议定书将出于恐怖主义目的加

入某协会或团体、接受恐怖分子训练、出于恐怖主义目的出国旅行和出于此目的资助或组织旅行等

行为定为刑事罪。该附加议定书是依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2178(2014)号决议通过的，该决议表

明，联合国估计，至少有 25,000 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包括来自欧洲和亚洲的一些欧洲委员

会成员国的作战人员）已经加入了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该文书首次在国际法中将恐怖主义

行为的前期预备工作（包括招募、培训以及为恐怖主义为目的的旅行做准备和提供资助）定为刑事

罪。与此同时，2015 年 5 月，欧洲委员会启动了一项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和激进化（尤其是学校和监

狱内以及互联网上的暴力极端主义和激进化）的三年期行动计划。（详见模块 2）。 

 

部长理事会和议会大会都非常积极地就广泛的恐怖主义相关问题通过了一系列宣言、决议和建议。

（见下文的“兴趣框”）。其中部分文书具有创新之处，例如，《欧洲委员会关于犯罪收益的清

洗、搜查、扣押和没收问题以及资助恐怖主义问题的公约》（《欧洲委员会条约汇编》第 198 号）

（于 2005 年 5 月 16 日通过，2008 年 5 月 1 日生效）是第一项涵盖防止和控制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

问题的国际条约。2015 年，部长理事会通过了《打击导致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和激进化的行

动计划》（CM(2015)74，2015 年 5 月 19 日）。该行动计划的两个主要目标是：(1) 加强打击恐怖

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法律框架；(2) 通过采取具体措施，防止和打击公共部门（尤其是学校和监

狱内以及互联网上）的暴力激进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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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制定相关法律标准以便通过刑法和其他充分尊重人权和法治的措施预防和制止恐怖主义行为

外，欧洲委员会的另一项工作重点是在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方面加强国际合作。为此，欧洲委员会

设立了恐怖主义问题专家委员会，负责协助落实欧洲委员会的反恐文书，并协调其相关活动。该专

家委员会当前优先关注的问题包括欧洲委员会反恐法律框架在预防和制止恐怖主义方面可能存在缺

口，以及“恐怖主义”缺乏通用的普通定义。 

 

 

 

人权文书 

 

支撑欧洲人权保护制度的主要人权条约是《欧洲人权公约》（于 1950 年 11 月 4 日通过，1953 年 9

月 3 日生效）。该公约的目标是，不仅保障缔约国公民也保障缔约国管辖范围内每个人的基本公民

权利、政治权利和基本自由。 

 

自《欧洲人权公约》最初通过以来，目前已通过 13 项附加议定书。第 1、4、6（关于死刑）、7、

12 和 13 号议定书在《欧洲人权公约》保障的权利和自由的基础上增加了其他权利和自由，而第 2

号议定书则赋予欧洲人权法院提供咨询意见的权力。第 9 号议定书使个人上诉人能够将其案件提交

欧洲人权法院审理，但须经被告国批准并经审查小组接受。第 11 号议定书重组了执行机构。其余

议定书涉及公约所涉机构的组织和程序。与反恐工作特别相关的另一项公约是《欧洲防止酷刑和不

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欧洲条约汇编》第 126 号）（于 1987 年 11 月 26 日通过，

1989 年 2 月 1 日生效）。此外，报告员小组（包括人权问题小组）、专题协调员和特设工作组还编

制了一些不具约束力的相关文件资料。 

 

虽然《欧洲人权公约》是欧洲委员会的文书，但它对整个欧洲区域的法律、政策和实践，包括下文

论述的欧洲联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的工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能够达成充分共识，尤其是根据 2007 年《里斯本条约》达成共识，欧洲联盟自身将作为缔约

欧洲委员会的主要反恐文书 

 

• 《欧洲委员会防止恐怖主义公约》（《欧洲委员会条约汇编》第 196 号）（于 2005 年 5

月 16 日通过，2007 年 6 月 1 日生效）。 

• 《〈欧洲委员会防止恐怖主义公约〉附加议定书》（《欧洲委员会条约汇编》第 217

号）（于 2015 年 10 月 22 日通过，2017 年 7 月 1 日生效）。 

• 《欧洲委员会关于犯罪收益的清洗、搜查、扣押和没收问题以及资助恐怖主义问题的公

约》（《欧洲委员会条约汇编》第 198 号）（于 2005 年 5 月 16 日通过，2008 年 5 月 1

日生效）。 

• 《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宣言》（2001 年）。 

• 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通过了《打击导致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和激进化的行动计

划》（CM(2015)74，2015 年 5 月 19 日）。 

https://rm.coe.int/168008371c
https://www.coe.int/en/web/conventions/full-list/-/conventions/treaty/217
https://www.coe.int/en/web/conventions/full-list/-/conventions/treaty/198
https://www.coe.int/en/web/conventions/full-list/-/conventions/treaty/198
https://www.coe.int/en/web/counter-terrorism/legal-instruments#{%2217711252%22:[1]}
https://www.un.org/sc/ctc/wp-content/uploads/2015/06/CoE-The-fight-against-violent-extremism-and-radicalisation-leading-to-terrorism-Action-Plan.pdf
https://www.un.org/sc/ctc/wp-content/uploads/2015/06/CoE-The-fight-against-violent-extremism-and-radicalisation-leading-to-terrorism-Action-Pla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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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加入《欧洲人权公约》，尽管它并不是一个国家。 

 

此外，还应提到通过法律实现民主欧洲委员会，又称威尼斯委员会 。该委员会充当欧洲委员会民

主和宪法事项的咨询机构，遵循民主、人权和法治原则，还与第三方国家分享欧洲委员会成员国的

标准并确定相关最佳做法。威尼斯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以法律意见的形式就法律草案或已生效法律

向各国提供法律意见；它还就热点问题开展研究并制定相关报告。该委员会的职权包括审议反恐问

题，例如就国家反恐法律提供意见（威尼斯委员会，2012 年）。 

 

 

 

执行机制：欧洲人权法院 

 

《欧洲人权公约》最初建立了三个机制负责落实其规定的义务：欧洲人权委员会（成立于 1954

年）、欧洲人权法院（成立于 1959 年）和部长理事会。最初，由欧洲人权委员会经过筛选程序来

确定案件是否可受理，并且在无法达成友好的非司法解决办法的情况下，就案情实质提出意见。由

于诉请书数量快速且不可持续地增长，该体系在 1998 年第 11 号议定书生效后经历了一次重大改

革，即由单一全职的欧洲人权法院取代了当时非全职的欧洲人权法院和欧洲人权委员会。而部长理

事会则继续参与跟进欧洲人权法院各项裁定的执行情况。 

 

欧洲人权法院可对个人或国家指控《欧洲人权公约》规定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受到侵犯的诉请进

行裁决，并有相应能力对任何违规成员国实施适当制裁。该法院的判决对有关国家具有约束力，并

引导各国政府在一系列领域更改其法律和行政做法。该法院的判例法使《欧洲人权公约》成为一项

应对新挑战并巩固欧洲法治和民主的强有力的现行文书。《欧洲人权公约》不断应对 1950 年草拟

公约时所未曾料及的新背景和新问题，因而对该公约的解释往往也在不断变化。 

 

欧洲人权法院一直是所有区域性法院中处理案件数量最多的法院。自 1998 年以来，该法院已成为

一个全职的法院，个人可以直接向它提出申请。在近五十年里，该法院已作出 10,000 多项判决，

欧洲委员会的主要人权文书 

• 《欧洲暴力罪行受害者赔偿公约》（《欧洲条约汇编》第 116 号）（于 1983 年 11 月 24

日通过，1988 年 2 月 1 日生效）。 

• 《部长理事会人权与反恐怖主义斗争准则》（2002 年 7 月 11 日）。 

• 《部长理事会保护恐怖行为受害人的准则》（2005 年 3 月 2 日）。 

• 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2011 年）。《人权与反恐怖主义斗争》（第 1840(2011)号决

议）。10 月 6 日。 

• 《欧洲人权公约》（于 1950 年 11 月 4 日通过，1953 年 9 月 3 日生效）。 

• 《欧洲防止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欧洲条约汇编》第 126

号）（于 1987 年 11 月 26 日通过，1989 年 2 月 1日生效）。 

https://rm.coe.int/1680079751
http://hrlibrary.umn.edu/instree/HR%20and%20the%20fight%20against%20terrorism.pdf
https://rm.coe.int/protection-of-victims-of-terrorist-acts/168078ab54
http://assembly.coe.int/nw/xml/XRef/Xref-XML2HTML-en.asp?fileid=18036&lang=en
http://assembly.coe.int/nw/xml/XRef/Xref-XML2HTML-en.asp?fileid=18036&lang=en
https://www.echr.coe.int/Documents/Convention_ENG.pdf
https://rm.coe.int/168007a6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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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一直难以管理所接收的案件数量，这项挑战对其工作成效产生了影响。该法院与恐怖主义和反

恐事项等相关的判例涵盖范围广泛且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包括对许多国家、区域和国际法院的决

策进程均产生深远影响。然而，这种交叉影响并不是单向的。例如，在一些案件中，欧洲人权法院

也会借鉴美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欧洲人权法院，2016 年）。 

 

欧洲联盟 

 

反恐文书 

 

欧洲联盟（欧盟）是一个独立于欧洲委员会但又与其紧密联系的机构，因为其 28 个成员国也都是

该委员会成员国。此外，根据《里斯本条约》（于 2007 年 12 月 13 日通过，2009 年 12 月 1 日生

效）第 6(2)条第 8 号议定书，作为一种例外情况，作为国际组织的欧盟计划加入《欧洲人权公

约》。 

 

该组织有许多机构，其中，在制定恐怖主义和反恐相关法律和政策方面发挥最重要作用的是欧洲议

会、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是欧盟的立法机构，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提案，与欧洲理事

会共同通过法律。它还发挥着重要的监督作用，包括对所有欧盟机构进行民主审查，还可审查公民

的申诉并开展调查。 

 

欧洲理事会的主要作用是设定欧盟的政治议程；从本质上讲，它是欧盟的决策机构而非立法机构。

欧盟委员会则是欧盟的执行机构，且在政治上保持独立，负责起草新的欧洲法律提案，并执行欧洲

议会和欧洲理事会的决定。此外，欧盟委员会与欧洲法院一同负责确保欧盟法律在所有成员国得到

适当适用。 

 

由于恐怖主义继续对整个欧洲构成重大威胁，欧盟在反恐相关问题上表现非常积极。仅在 2016 年

就有 142 起未遂、被挫败或成功实施的恐怖袭击事件，导致 1,002 人在欧盟地理区域内因恐怖主义

罪行被捕（欧盟/欧共体打击恐怖主义）。 

 

欧盟的反恐对策是根据欧洲理事会通过的 2005 年《欧盟反恐战略》制定的。该战略要求欧盟在全

球范围内打击恐怖主义，同时尊重人权，使其公民能够生活在自由、安全和公正的地区。该战略围

绕四个方面构建： 

 

• 预防人们走向恐怖主义，并阻止未来几代出现恐怖分子； 

• 通过降低遭受袭击的脆弱性来保护公民和关键基础设施； 

• 追捕和调查恐怖分子，阻止其策划活动、旅行和通信，切断其获取资金和材料的渠道，并

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 

• 采取协调一致的对策，为管理和尽量减轻恐怖袭击的后果做好准备，提高善后处理能力，

并考虑到受害者的需求。 

https://europa.eu/european-union/index_en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olicies/fight-against-terrorism/?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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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战略定期接受审查。例如，2008 年，欧洲联盟理事会通过了一项欧盟打击激进化和恐怖分子招

募活动战略，作为“预防”支柱的一部分。随后，该理事会在 2014 年对这一战略进行了修订，以

应对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带来的挑战，这对欧盟及其成员国构成了重大安

全威胁（欧洲联盟理事会，2014 年），并最终通过了 2014 年《欧洲联盟打击激进行为和招募恐怖

分子活动战略》。《第 2002/475/JHA 号框架决定》（2008 年进行了修正）等文书进一步补充了上

述反恐战略，该决定给出了恐怖分子和恐怖分子相关罪行的一般定义，以促进国际合作，特别是在

缺乏普遍认可的定义的情况下促进欧盟成员国间的合作。 

 

除了《欧盟反恐战略》等有影响力但严格来说不具约束力的文书外，成员国还承担欧盟商定的法律

框架文书规定的若干具有约束力的义务。截止 2017 年 3 月前，《2002 年 6 月 13 日欧洲联盟理事会

打击恐怖主义框架决定》（2002/475/JHA）阐明了这一点，该决定要求成员国采取若干行动，例如

确保本国法律中载有恐怖主义的定义（包含关键的商定标准），并将某些与恐怖主义有关的行为定

为刑事罪，且在必要时采取法律行动。2017 年 3 月 7 日，欧盟理事会通过了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指

令（欧洲联盟、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2015 年）。这些新规则取代了 2002 年《框架决定》，加

强了欧盟预防恐怖袭击和应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现象的法律框架，并以指令的形式加强和扩大

了现有法律的范围。例如，该指令将出于恐怖主义目的（如为参加恐怖团体的活动或以实施恐怖袭

击为目的）在欧盟境内、境外或前往欧盟的旅行定义为刑事犯罪。该指令还对关于恐怖主义受害者

权利的现行法律起到补充作用（详见模块 14）。 

 

欧盟的另一个关键活动领域是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行为。2015 年，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通

过指令（EU）2015/849，确立了防止利用欧盟金融体系进行洗钱或资助恐怖主义的一般规则。此

外，作为其应对 2001 年 9·11 恐怖袭击而开展的部分工作，该组织制定了一份参与恐怖主义行为

并受到限制性措施制约的个人、团体和实体名单。如欧洲联盟理事会对采取具体反恐措施的

2001/931/CFSP 号共同立场所述（2001 年），以上措施是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373 号决议提出的

要求而采取的补充措施。欧盟这一套制度独立于其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冻结与乌萨马·本·拉丹、

基地组织网络和塔利班（包括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有关的个人和实体资金的第 1989(2011)号决议

的制度。 

 

欧盟其他的主要文件资料包括欧盟委员会在所有与预防恐怖袭击和管理其后果有关的领域制定的政

策，包括阻止获取化学、生物、放射和核材料的政策。例如，欧盟已经制定了一项化生放核行动计

划，重点强调防止擅自使用这些材料；掌握侦测此类危险物质的能力；并且能够有效地做好准备和

应对任何相关事件。 

 

自 2004 年 3 月马德里恐怖袭击以来，欧盟一直设有反恐协调员一职，其主要职责包括向欧盟理事

会提出政策建议和优先行动领域，以及促进国际合作，包括欧洲联盟与第三国之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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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文书 

 

尽管欧盟与欧洲委员会关系密切，但欧盟有自己的人权保护制度。其主要人权文书是《欧洲联盟基

本权利宪章》（于 2000 年 12 月 7 日通过）。该《宪章》明确有力地声明了欧盟公民的权利，并以

人的尊严、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和尊重人权的价值观为基础。其案文与所有欧盟成员国已批准

的《欧洲人权公约》所规定的义务一致。自 2009 年以来，该《宪章》对欧盟各机构和成员国具有

约束力，其效力体现在，欧盟法律、决定和行动只有在符合《宪章》规定的价值观和要求的情况下

才是合法的。 

 

2012 年，欧盟通过了《人权与民主战略框架和行动计划（2015-2020）》以应对以下关切：现代信

息和通信技术进一步增强了威权国家的强制权力，从而危及对人权和民主的尊重。该框架阐明了欧

盟打算加强其“在对外行动的所有方面促进人权、民主和法治的努力”，具体目标之一是协助将人

权保护进一步纳入非成员国的反恐法律、政策和实践中。为支持其既定的目标，欧盟于 2012 年任

命斯塔夫罗斯·兰布里尼蒂斯先生担任首位人权问题特别代表。 

 

此外，欧盟就广泛的人权问题（包括与反恐有关的人权问题）采取了各种政策，例如促进流离失所

欧洲联盟的主要反恐文书 

• 欧洲联盟理事会（2001 年）。“2001 年 12 月 27 日欧盟联盟理事会对采取具体反恐措施

的共同立场（2001/931/CFSP）。”《欧洲共同体公报》，L 344/93。 

• 欧洲联盟理事会（2002 年）。“2002 年 6 月 13 日欧洲联盟理事会打击恐怖主义框架决

定（2002/475/JHA）。”《欧洲共同体公报》，L 164/3。 

• 欧洲联盟理事会（2005 年）。《欧洲联盟反恐怖主义战略》。11 月 30 日。14469/4/05 

Rev 4。 

• 欧洲联盟理事会（2014 年）。《经修订的欧洲联盟打击激进化和恐怖分子招募活动战

略》。5 月 19 日。9956/14。 

• 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2015 年）。《欧洲议会和欧洲联盟理事会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和

取代理事会框架决定 2002/475/JHA 并修正理事会第 2005/671/JHA 号决定的指令》。程

序 2015/0281/COD。 

• 欧洲议会和欧洲联盟理事会（2015 年）。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 2015 年 5 月 20 日关于

防止利用金融体系进行洗钱或资助恐怖主义、修正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第（EU）

648/2012 号条例以及废除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第 2005/60/EC 号指令及欧盟委员会第

2006/70/EC 号指令的第（EU）2015/849 号指令。《欧洲共同体公报》，L 141/73。 

• 欧洲联盟理事会（2009 年）。欧盟理事会关于加强欧洲联盟化学、生物、放射和核（化

生放核）保安的结论：《欧盟化生放核行动计划》。11 月 12 日。15505/1/09 Rev 1。 

• 欧盟委员会 - 欧盟确保危险物质的安全。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2001E0931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2001E0931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2001E0931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2002F0475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2002F0475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2002F0475
https://www.refworld.org/docid/47fdfb28d.html
http://data.consilium.europa.eu/doc/document/ST-9956-2014-INIT/en/pdf
http://data.consilium.europa.eu/doc/document/ST-9956-2014-INIT/en/pdf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52015PC0625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52015PC0625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2015L0849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2015L0849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2015L0849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2015L0849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2015L0849
http://register.consilium.europa.eu/doc/srv?l=EN&f=ST%2015505%202009%20REV%201
https://ec.europa.eu/home-affairs/what-we-do/policies/counter-terrorism/protection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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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权利；反对死刑、酷刑和歧视；捍卫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通过与伙伴国家、

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社会各阶层的团体和协会建立全面、积极的伙伴关系，捍卫人权的普遍性和不

可分割性。欧盟还与包括非洲联盟在内的 40 多个国家和组织开展人权对话。（欧盟对外行动署，

人权与民主）。 

 

 

 

执行机制：欧洲联盟法院 

 

欧洲联盟法院设在卢森堡，其主要职能是确保关于解释和适用欧盟创始条约的欧盟法律和规则得到

遵守。为此，该法院负责解释欧盟法律以确保其在所有成员国同样适用，并解决各国政府和欧盟机

构之间的法律纠纷。提交该法院审理的常见案件类型涉及：解释欧盟法律，包括在国家法律的背景

下解释欧盟法律；对不遵守法律的某国政府执法；如果认为欧盟的法律行为违反了该组织的条约或

基本权利，则宣布其无效；确保欧盟采取必要行动；在欧盟的作为或不作为对任何个人或公司造成

伤害时，制裁欧盟的相关机构。 

 

虽然该法院本身不是一个保护人权的法院，但它在反恐问题方面已经发挥了这一作用，即在这一过

程中就一些问题形成了重要的判例。在这方面最著名的案件之一是 Kadi 和 Al Barakaat 国际基金会

诉理事会案（2008 年，第 303 段），该法院在该案中认定，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267(1999)号决议制

裁制度的欧盟条例必须符合《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的要求。该法院认定，任何国际协定，即使是源

自《联合国宪章》的协定，也不能限制根据欧盟创始条约规定的任何宪法保障。具体来说，该法院

认定，欧盟成立所依据的某些基本原则是不可克减的，特别是自由、民主以及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

的原则（2008 年，第 303 段）。该案质疑了先前的一些普遍假设，即由于《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

三条的效力，在不同规范出现冲突的情况下，《联合国宪章》（特别是根据其第七章通过的安全理

事会决议）将自动优先于其他国际文书和协定。 

 

2010 年 9 月，哈马斯向欧盟法院的普通法院提起诉讼，对其仍被列入欧盟恐怖分子名单这一情况表

示质疑。2014 年 12 月，普通法院基于程序上的理由，撤销了欧盟理事会将哈马斯和泰米尔伊拉姆

猛虎解放组织（猛虎组织诉欧盟理事会，2014 年）保留在理事会上诉名单上的决定（欧盟理事会

诉猛虎组织，2017 年；欧盟理事会诉哈马斯上诉，2017 年）。2017 年 7 月 26 日，欧盟法院认定，

哈马斯应继续留在恐怖主义名单上（欧盟法院，2017 年(b)），但在同一判决中，该法院维持了将

斯里兰卡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从名单上除名的决定。欧洲理事会在 2015 年 1 月 19 日的外事

欧洲联盟的主要人权文书 

 

• 《欧洲联盟基本权利宪章》（于 2000 年 10 月 2 日通过，2000 年 12 月 7 日生效）。 

• 欧洲联盟理事会（2012）。《欧盟人权与民主战略框架和行动计划》。6 月 25 日。

11855/12。 

• 欧洲联盟对外行动署。人权与民主。 

https://eeas.europa.eu/topics/human-rights-democracy_en
https://eeas.europa.eu/topics/human-rights-democracy_en
https://ec.europa.eu/info/aid-development-cooperation-fundamental-rights/your-rights-eu/eu-charter-fundamental-rights_en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foraff/131181.pdf
https://eeas.europa.eu/topics/human-rights-democracy_en?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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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决定对普通法院就理事会诉哈马斯案作出的判决提起上诉。上诉期间，普通法院的判决效力

暂缓生效（欧盟恐怖分子名单）。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难民和无国籍人问题专员诉 Mostafa Lounani 案（2017 年）中，欧洲联盟法

院认定，如果寻求庇护者参与了某一恐怖网络的活动，则可以拒绝其庇护申请。该法院对与此相关

的 2004 年 4 月 29 日欧洲理事会第 2004/83/EC 号指令规定的“违反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行为”这一

概念作出了宽泛的解释。该法院认定，“指令中规定的排除难民地位的理由不能仅适用于恐怖主义

行为的实际行为人，还可以扩大到招募、组织、运输或装备人员前往居住国或国籍国以外的国家实

施、筹划或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等的人员”（欧洲联盟法院，2017 年(a)）。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是最大的区域安全组织，其成员为来自北美、欧洲和亚洲的 57

个国家。该组织既是就广泛的安全问题的共同价值观进行政治对话的论坛，也是采取联合行动的平

台。它寻求通过在预防冲突、危机管理和冲突后恢复问题（包括反恐）方面开展合作来弥合国家之

间的分歧并建立信任。作为一种法律渊源，其所有决定都是基于政治上的共识而非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共识作出的，所以这些决定只具有政治影响力。 

 

反恐文书 

 

欧安组织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推动各级（包括公共、私营、政府、政府间、民间社会和媒体利益攸关

方）以合作且协调的方式来打击恐怖主义。 

 

欧安组织通过了一些重要的部长理事会决定，例如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第 1 号决定

（MC(9)DEC/1(2001)）及其附件《布加勒斯特打击恐怖主义行动计划》。该组织的相关文件资料重

申了该组织的基本价值观，即“开展这场斗争的措施必须充分尊重法治，并符合国际法，特别是国

际人权、难民和人道法规定我们应承担的义务”（欧安组织部长理事会，2006 年）。为此，欧安

组织活动的一个核心重点是敦促其成员国批准国际反恐公约，并以符合法治的方式在实践中实施和

执行这些公约。 

 

《欧安组织反恐怖主义合并框架》（欧安组织常设理事会，2012 年）为欧安组织的工作提供了依

据。其战略重点领域包括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预防和制止资助恐怖主义行

为，加强各国在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方面的工作以推进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

并在采取反恐措施时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正如本模块所讨论的其他组织一样，欧安组织也处理与

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涌入相关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拒绝给予其安全庇护并将他们绳之以法的必要

性。 

 

欧安组织还发布了许多其他有影响的文件，如报告、指南和研究报告，其中一部分将在后续模块中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olicies/fight-against-terrorism/terrorist-list/
https://www.os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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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 

 

 

 

人权文书 

 

自 1983 年首次积极参与恐怖主义和反恐方面的问题以来，欧安组织一直注重与人相关的方面。因

此，在 1999 年 11 月 19 日于伊斯坦布尔首脑会议通过的欧安组织《欧洲安全宪章》宣称：“国际

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有组织犯罪和贩毒对安全构成日益严峻的挑战……我们致力于加强防范

这些新的风险和挑战；强有力的民主机构和法治是加强防范的基础。”9·11 事件后，欧安组织之

后的文件特别强调必须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尊重国际法，尤其是国际人权法。 

欧安组织的主要反恐文书 

• 欧安组织，部长理事会（2001 年）。《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第 1 号决定》。12 月 4 日。

MC(9)DEC/1(2001)及其附件《布加勒斯特打击恐怖主义行动计划》。 

• 欧安组织，部长理事会（2006 年）。《关于支持和促进国际反恐法律框架的部长声

明》。12 月 5 日。MC.DOC/5/06 (2006)。 

• 欧安组织，常设理事会（2012 年）。《欧安组织关于反恐怖主义合并框架的第 1063 号

决定》。12 月 7 日。PC.DEC/1063。 

• 欧安组织，部长理事会（2015 年）。《关于欧安组织在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2170(2014)和 2178(2014)号决议背景下打击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现象的作用的宣

言》。12 月 5 日。MC.DOC/5/14. 

• 欧安组织，《欧洲安全宪章》（1999 年 12 月 19 日于伊斯坦布尔首脑会议通过）。 

• 欧安组织，部长理事会（2002 年）。《预防与打击恐怖主义宪章》。12 月 7 日。

MC(10)JOUR/2。 

• 欧安组织，部长理事会（2003 年）。《应对 21 世纪安全与稳定威胁的战略》。12 月 1

日至 2 日。MC(11)JOUR/2。 

• 欧安组织，部长理事会（2004 年）。《关于预防与打击恐怖主义的索菲亚部长声明》。

12 月 7 日。MC(12)JOUR/2。 

• 欧安组织，部长理事会（2007 年）。《支持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部长声明》。11 月

30 日。MC.DOC/3/07。 

• 欧安组织部长理事会（2008 年）。《进一步推进欧安组织反恐行动的第 10/08 号决

定》。12 月 5 日。MC.DEC/10/08。 

• 欧安组织，部长理事会（2009 年）。《关于支持和促进国际反恐法律框架进一步措施的

第 3/09 号决定》。12 月 4 日。MC.DEC/3/09。 

• 欧安组织部长理事会（2015 年）。《预防和打击导致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和激进化

的部长宣言》。12 月 4 日。MC.DOC/4/15。 

• 欧安组织，部长理事会（2016 年）。《加强欧安组织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工作的宣

言》。12 月 9 日。MC.DOC/1/16。 

https://www.osce.org/mc/22645?download=true
https://www.osce.org/mc/23029?download=true
https://www.osce.org/mc/23029?download=true
https://www.osce.org/pc/98008
https://www.osce.org/pc/98008
https://www.osce.org/mc/130546?download=true
https://www.osce.org/mc/130546?download=true
https://www.osce.org/mc/130546?download=true
https://www.osce.org/mc/17502
https://www.osce.org/mc/42536?download=true
https://www.osce.org/mc/17504
https://www.osce.org/mc/38760?download=true
https://www.osce.org/mc/33180?download=true
https://www.osce.org/mc/35526
https://www.osce.org/mc/35526
https://www.osce.org/cio/40693
https://www.osce.org/cio/40693
https://www.osce.org/cio/208216?download=true
https://www.osce.org/cio/208216?download=true
https://www.osce.org/cio/288176?download=true
https://www.osce.org/cio/288176?download=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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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和海湾区域 

 

阿拉伯国家联盟 

 

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成立于 1945 年 3 月 22 日，是一个由 22 个阿拉伯国家组成的政府间组

织。阿盟的创始文书是《阿拉伯联盟宪章》（于 1945 年 3 月 22 日通过），其中规定该组织的总体

目标包括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协调各国政策以加强合作，以及维护各国独立和主权。阿盟的主

要机关是理事会、常设委员会和总秘书处。 

 

就其文件资料（主要是决议和声明）作为一种规范的重要性而言，阿盟没有强制遵守其决议的机

制。事实上，甚至《阿拉伯联盟宪章》也规定，由多数人作出的决定“只对接受这些决定的[国家]

具有约束力”。在实践中，正如阿盟其他主要文书所反映的那样，该组织建立在普遍的国家主权基

础上，采取集体行动（包括与其自身成员有关的集体行动）的能力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

该地区政治、历史、宗教等方面的复杂性。此外，从历史上看，在实践中通常很少采用和执行阿盟

商定的文件资料和措施。 

 

反恐文书 

 

恐怖主义现象在阿盟成员国所在的地理区域（中东、海湾和北非）并不新鲜，但此类活动的形式和

来源各不相同。为应对相应的威胁和出于加强区域合作的需要，阿盟达成了《阿拉伯反恐战略》

（1997 年）。次年，阿盟通过了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主要反恐文书《阿拉伯制止恐怖主义公约》

（于 1998 年 4 月 22 日通过，1999 年 5 月 7 日生效）。 

 

该《公约》涵盖的议题范围相当广泛。与大多数其他区域文书（伊斯兰合作组织的文书除外）相

比，该文书有许多显著特点。其中一个特点是其基于的原则不仅包括国际法，还包括“伊斯兰教法

的信条”（序言）。 

 

模块 4 在讨论各区域界定恐怖主义的不同方法时提到此《公约》的另一个特点，即它“申明人民有

权通过任何手段（包括武装斗争）打击外国占领和侵略以解放其领土并确保其自决权”。根据这一

规定，参与此类武装斗争的人员不应被视为犯有该《公约》规定的刑事罪行（第 2 条 a 项）。 

 

从个别成员国的法治、国际人权和国际人道法义务以及相关规范性标准的角度来看，此《公约》的

另外一些特点存在问题。此《公约》起草得非常宽泛（例如，在定义恐怖主义时（第 2 条），没有

界定“威胁”和“暴力”的概念），而且其案文没有提及国际人权法，而只是提到了《公约》缔约

国（并非所有缔约国都是适用的国际人权条约的缔约国）的国内法——和《公约》本身。事实上，

一些评论人士对在成员国国家法律结构内执行《公约》对在国家一级促进和加强国内人权改革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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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可能产生的影响表示关切。最后，有人注意到此《公约》没有明确肯定支撑《联合国全球反恐战

略》（见模块 3）的国际法律框架及其原则或目标。 

 

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主要活动包括召开首脑会议和向其成员提出建议。例如，2015 年在埃及举行的

第 26 届阿拉伯联盟首脑会议讨论了重大区域危机，包括与恐怖主义有关的问题，并通过了若干建

议，包括建议建立一支阿拉伯联合军事部队以应对极端恐怖组织构成的挑战。鉴于作为软法的决

议、声明等固有的局限性，这项建议似乎迄今尚未得到执行（Sheira 和 Ammash，2015 年）。 

 

 

 

人权文书和机制 

 

该组织成立所依据的 1945 年《阿拉伯联盟宪章》中没有提到人权。这并不奇怪，因为首次提到人

权的国际条约是《联合国宪章》，它是在《阿拉伯联盟宪章》之后通过的。而后来的文书有时通过

承诺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间接提到尊重国际人权标准（例如，见 1950 年，阿拉伯国家联

盟，序言和第 12 条）。 

 

1968 年，阿盟理事会成立了阿拉伯人权委员会，其任务授权是增进人权和普及人权知识。虽然该

委员会的成立促进了该区域内人权的进一步发展，但由于缺乏任何执行机制（如美洲人权委员会可

使用的那些执行机制），其影响力受到很大限制。 

 

该组织的另一个进展是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于 1994 年 9 月 15 日通过了《阿拉伯人权宪章》（从

未得到任何成员国的批准）。虽然该《宪章》保障了许多重要的人权，并增加了一些该区域的特

色，但其未承认国际人权标准保障的许多其他权利和保障措施。与许多阿盟成员国批准的国际人权

法条约义务相比，该《宪章》所起草的实质性权利条款也不完整。例如，该《宪章》禁止将酷刑列

为“待遇”，但没有明确禁止将酷刑作为“惩罚”，包括体罚。由于这些和其他原因，人们（特别

是非政府组织）十分关切该《宪章》将对成员国在促进和加强国际商定的人权和人道法文书和规范

标准方面的努力产生的影响。 

 

针对此类批评和关切，阿盟于 2004 年 5 月 22 日通过了经修订的《阿拉伯人权宪章》，该《宪章》

于 2008 年 3 月 15 日生效。该《宪章》中的某些内容保持不变，例如重申 1948 年《世界人权宣

言》和 1990 年《开罗伊斯兰人权宣言》（于 1990 年 8 月 5 日通过），这两项宣言与 1994 年《宪

章》存在争议。一些重要条款的案文保持不变，如第 8 条第 1 款，该条款规定“不得使任何人遭受

阿盟的主要反恐文书 

 

• 《阿拉伯联盟宪章》（1945 年 3 月 22 日通过）。 

• 《阿拉伯反恐战略》（1997 年）。 

• 《阿拉伯制止恐怖主义公约》（于 1998 年 4 月 22 日通过，1999 年 5 月 7 日生效）。 

https://www.refworld.org/docid/3ae6b3ab18.html
https://www.refworld.org/pdfid/3de5e498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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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或心理上的折磨，或残忍、有辱人格、羞辱或不人道的待遇”，仍未提及“惩罚”；关于生命

权的第 5 条案文仍然非常简短。然而，其他条款（如关于克减问题的第 4 条）更能反映现有的国际

人权标准。 

 

虽然这两个宪章都规定了缔约国要向专家委员会提交定期报告，但都没有提供任何机制供个人或国

家向该委员会提出关于指控违反《宪章》条款行为的申诉，也没有赋予任何监督或强制成员国遵守

宪章规定的权力。 

 

然而，在建立一个阿拉伯人权法院（设在巴林）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以弥补执法机制中的一些缺

口。2014 年 9 月 7 日，阿拉伯国家联盟部长级理事会批准了该法院的规约，并在 2016 年期间进一

步修订了规约案文（阿拉伯新闻，2016 年）。有人对以下方面提出了保留意见：拟设立的法院对

人权规定的遵守情况，包括受害者无法直接向该法院提起诉讼，只有缔约国和缔约国得到认可并经

该国特别许可的非政府组织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确保适当保障该法院以及保障司法独立和公正。

然而，在此拟设立的法院生效和运作之前，仍需要克服许多障碍。正在尝试设立伊斯兰国际法院，

这一概念是由当时的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于 1987 年商定的，但该法院尚未设立。 

 

 

 

伊斯兰合作组织 

 

伊斯兰合作组织（伊合组织）成立于 1969 年，是仅次于联合国的第二大政府间组织，由遍及四大

洲的 57 个国家（包括巴勒斯坦国）组成。伊合组织旨在通过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团结与合作来维护

和保护穆斯林世界的利益。 

 

在该组织的机构中，与本模块最为相关的三个是伊斯兰首脑会议（由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组成）、

外交部长理事会和独立常设人权委员会。最具政治和法律影响力的文件是由伊斯兰首脑会议和外

交部长理事会制定的，这两个机构通过了许多宣言、决议和公报，包括关于恐怖主义相关问题的

宣言、决议和公报（特别是政治决议，有时是法律决议）。虽然这些文件通常对成员国没有约束

力，但它们在政治和外交上具有重要意义，是该组织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伊合组织的宪法性质文书是其《宪章》。原宪章于 1972 年 2 月 29 日至 3 月 4 日在吉达举行的外交

部长会议上通过，但随后于 2008 年 3 月 13 日至 14 日在达喀尔举行的第十一届伊斯兰首脑会议期

间得到了修订和更新（将其名称从“伊斯兰会议组织”（听起来像是一个较为松散的国家联盟）

改为“伊斯兰合作组织”）。与阿盟一样，该组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以伊斯兰教原则和国际

阿盟的主要人权文书 

 

• 《阿拉伯人权宪章》（1994 年 9 月 15 日通过，从未得到任何成员国的批准）。 

• 经修订的《阿拉伯人权宪章》（2004 年 5 月 22 日通过，2008 年 3 月 15 日生效）。 

https://www.oic-oci.org/home/?lan=en
http://www.humanrights.se/wp-content/uploads/2012/01/Arab-Charter-on-Human-Rights.pdf
http://hrlibrary.umn.edu/instree/loas20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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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原则为基础。 

 

反恐文书 

 

伊合组织自其成立以来一直积极参与恐怖主义相关事务，其许多成员国都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恐怖

主义。该组织的战略方案《伊合组织 2025 年行动纲领》（伊合组织，2016 年(a)）确定的优先事项

包括和平与安全、反恐以及人权和善政。 

 

其第一项关键文书是 1994 年通过的伊合组织《恐怖主义问题行为守则》（1994 年，伊合组织）。

虽然该《守则》是政治性的且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它影响了随后于 1999 年起草的《伊斯兰会议

组织关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公约》（1999 年 7 月 1 日通过，2002 年 11 月 7 日生效），该公约是

该组织的首要反恐文书。 

 

该《公约》有许多显著特点。其中一个特点是该《公约》第 2 条 a 款将那些参与其认为是争取自决

的合法武装斗争的人排除在《公约》规定的恐怖主义范畴之外（与《阿拉伯国家联盟公约》一

样）。这是一项重要的规定，因为在各方持续努力商定《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草案中

恐怖主义的普遍定义的背景下，自 2005 年伊合组织中的马来西亚提到用这种方法来定义恐怖主义

后，伊合组织一直采用这种方法来定义恐怖主义。（详见模块 4）。 

 

就其影响力而言，虽然该《公约》在严格意义上说已于 2002 年 11 月 7 日生效，但其某些条款的宽

泛性有可能影响其作为一项实质性文书的效力。此外，虽然此后又有若干国家成为该《公约》的

缔约国，但由于该《公约》只需要全体成员国中的七个国家批准即可生效，所以，这种较低的成

员国参加和批准率会影响其效力。然而，对于阐明该组织商定的体制性反恐方法和制定与恐怖主

义有关的区域规范而言，该《公约》是一个重要的法律渊源。 

 

该组织认识到 1999 年《公约》遇到的这些和其他挑战，因此于 2016 年宣布审议一项关于附加议定

书的提案以及更新此 1999 年《公约》的条款，以加强现有的合作水平。这也将更好地反映恐怖主

义的新趋势，如网络恐怖主义、资助恐怖主义、跨界恐怖主义网络等，并强调在采取反恐对策中

尊重人权的重要性（伊合组织，2016 年(b)；伊合组织，2017 年）。 

 

 

 

伊合组织的主要反恐文书 

• 2008 年《伊斯兰合作组织宪章》（于 2008 年 3 月 13 日至 14 日在达喀尔举行的第十一

届伊斯兰首脑会议期间通过）。 

• 伊斯兰合作组织（2016 年）。《伊合组织 2025 年行动纲领》。OIC/SUM-13/2016/POA-

Final。 

• 《伊斯兰会议组织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公约》（于 1999 年 7 月 1 日通过，2002 年 11 月 7

日生效）。 

https://www.oic-oci.org/page/?p_id=53&p_ref=27&lan=en
https://www.oic-oci.org/page/?p_id=53&p_ref=27&lan=en
https://www.oic-oci.org/page/?p_id=302&p_ref=106&lan=en
https://www.refworld.org/docid/3de5e66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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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文书和机制 

 

一段时间以来，伊合组织参与了一些与人权有关的活动，包括为实现其目标（即增进基于伊斯兰

共同价值观的团结）而参与的活动。 

其主要文书之一是 1990 年《开罗伊斯兰人权宣言》。虽然该文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事实证明

其具有影响力，包括在该组织进行的机构性人权讨论的背景下，此《宣言》经常在其许多决议案

文以及与人权有关的条约案文中得到确认。然而，一个长期存在的重要关切是，《开罗宣言》的

条款可能未充分体现国际商定的人权标准，包括批准了国际人权公约的伊合组织成员国根据国际

条约规定应履行的义务。 

 

经修订的 2008 年《伊斯兰合作组织宪章》的通过标志着该组织在更好地体现《联合国全球反恐战

略》基本法律原则方面达到了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其主要目标和基于的原则包括“根据成员国的

宪法和法律制度，促进成员国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善政、法治、民主和问责”（序言）；以及

“秉持本《宪章》、《联合国宪章》、国际法以及国际人道法的目标和原则，同时严格遵守不干

涉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事务的原则”（序言、第 2 条第 1 和 5 款）。 

 

另一项重大进展是 2008 年独立常设人权委员会（作为伊合组织的一个机构）的成立。该委员会旨

在“按照伊斯兰价值观，促进该组织的公约和宣言以及普遍商定的人权文书中所载的公民、政治、

社会和经济权利”（伊合组织，2008 年，第 15 条）。2011 年 6 月 28 日至 30 日在哈萨克斯坦阿斯

塔纳举行的外交部长理事会第 38 届会议上通过了该委员会的《规约》，从而正式成立了该委员会。

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能包括促进人权标准和原则并就其提供建议、推动人权议程、开展能力建设和

教育活动，以及向成员国提供法律方面的技术援助。值得注意的是，该委员会是“按照普遍认同

的人权规范和标准以及伊斯兰正义和平等原则的附加价值”开展此类活动。（关于独立常设人权

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要文件资料基本都是采取报告形式。 

 

然而，与其他一些区域性人权机制一样，该委员会没有任何系统性的监测机制协助其开展工作

（如成员国定期提交报告机制），没有能力接收和裁决个人或国家关于指控侵犯人权行为的申诉，

也没有执行权力。 

 

尽管 2008 年《宪章》第 14 条也预测到即将设立国际伊斯兰法院（1987 年由科威特首次提出），

但相关各方仍不能在政治上取得必要的共识以最终确定《规约》并使其生效，而该法院的存在取

决于《规约》。无论如何，该法院都将关注国家间争端，而不是个人申诉。 

 

 

 

伊合组织的主要人权文书 

 

• 1990 年《开罗人权宣言》（于 1990 年 8 月 5 日通过）。第 49/19-P 号决议附件。 

https://www.oic-iphrc.org/en/about
https://www.oic-iphrc.org/en/about
http://hrlibrary.umn.edu/instree/cairodeclaration.html
http://hrlibrary.umn.edu/instree/cairodeclar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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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和案例研究  

本节提供了建议使用的课上或课前练习，而关于评估学生对本模块理解情况的课后作业的建议则

在另外一节单独提出。 

本节中的练习最适合 50 人以下的班级，在这种班级中，学生很容易组成小组来讨论案例或开展活

动，然后由小组代表向全班反馈结果。虽然在由几百名学生组成的大班中也可以有相同的小组结

构，但较难进行小组活动，在授课过程中不妨调整相关引导技巧，以确保学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小

组讨论，并向全班反馈结果。要解决大班的小组讨论需求，最简单的方法是让学生和周围的四五个

学生一起讨论问题。如果时间有限，就无法让所有小组都有机会在每次练习中提供反馈。建议授课

教师随机选择小组，并尽量确保所有小组在课程期间至少有一次机会提供反馈。如果时间允许，授

课教师可以在每个小组提供反馈后引导全体同学讨论。 

 

本节中的所有练习都适用于研究生和本科生。然而，由于学生对这些问题的先验知识和接触程度差

异很大，在确定这些练习是否适合他们时，应该考虑到他们的教育和社会背景。 

 

练习 1：比较非洲、美洲和欧洲的反恐判例 

 

确定各国在采取反恐刑事司法对策时普遍侵犯的权利（例如，遭到任意逮捕、在警察审讯

期间遭受酷刑或虐待从而被迫认罪、刑事审判程序中缺乏正当程序）。查看本模块涉及的

不同区域性人权执行机制的判例法数据库，确定各机制如何处理（被控）侵犯这些权利的

行为。比较和对比这些机制采取的方法，找出它们的异同之处。它们存在哪些差异，为什

么会这样？这些差异是否有益？如果是，对谁有益？准备一个简短的展示（如五分钟），

与同学分享你的发现（例如，在下一节课开始时分享）。 

 

相关数据库包括： 

 

•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 

•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法院 

• 美洲人权法院 

• 美洲人权委员会 

• 欧洲人权法院 

 

练习 2：比较研究（拼图法）（见教学指南） 

 

将学生分为几个区域组织（即“拼图”）小组。例如，对于 15-20 人的班级，将学生分成

三组，分别代表非洲联盟、美洲国家组织和欧洲（欧洲委员会/欧洲联盟）（或最适合您

设定的学习成果的任何区域组织组合）。 

http://www.achpr.org/communications/
http://www.african-court.org/en/index.php/cases/2016-10-17-16-18-21
http://www.corteidh.or.cr/
http://www.oas.org/en/iachr/decisions/cases_reports.asp
http://hudoc.esc.coe.int/eng


38 

 

然后从以下问题中选取一个分配给每个学生（即“拼图”的一部分，学生仅关注被分配到

的区域组织）： 

问题 1. 该区域的反恐优先事项是什么？（例如，威胁的性质、恐怖团体）。 

问题 2. 有助于实现《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目标的现有区域性反恐方法和机制的三大主

要优势是什么？ 

问题 3. 阻碍实现《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目标的现有区域反恐方法和机制的三大主要弱

点是什么？ 

 

案例研究 1：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 

 

区域组织经常在全球反恐工作中发挥关键作用，也是《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基础，并

经常在安全理事会决议等联合国文件资料中被提及。然而，本案例研究表明，区域组织在

寻求发挥这一作用时可能面临困难，包括在确保必要的国家、区域和国际合作以使其任务

取得成效方面面临困难。 

 

2006 年，被控严重侵犯人权的基地组织附属组织青年党从一个边缘运动发展成为索马里

的主要武装组织。为此，安全理事会于 2007 年 2 月 20 日通过了第 1744 号决议

（S/RES/1744(2007)），授权非洲联盟设立和部署一个维和特派团。该特派团的最初任务

期限为 6 个月，主要目的是协助索马里联邦政府稳定该国局势，促进政治对话与和解。因

此成立了非索特派团，由在非洲联盟管辖下运作的六个派遣国组成。该特派团在 2007 年

3 月被部署到摩加迪沙，最初得到美利坚合众国的支持。 

 

2009 年 1 月，安全理事会通过第 1863(2009)号决议，确定了一揽子后勤支助计划，将大部

分后勤支助任务移交给联合国非索特派团支助办事处（非索特派团支助办）。根据第

2036(2012)号决议，该特派团部队人数上限进一步扩大，其任务授权期限于 2012 年 2 月得

到延长。 

 

截至 2013 年，非索特派团、索马里部队和区域部队已成功将青年党逐出主要城市。尽管

如此，该恐怖团体仍继续在乡村的城镇和村庄活动，设法重新集结、策划和继续发动对平

民和政府的袭击。2013 年 11 月，由于非索特派团仍然力不从心，安全理事会批准将其扩

大。此临时扩充旨在使索马里政府有机会重建国家权力和安全部队，以便最终可以撤出非

索特派团并接管打击青年党的战斗。索马里政府尚没有能力承担和履行这一职责。非索特

派团规模扩大后，其各种任务也于 2014 年取得成功，从而使索马里的安全状况得到改

善。然而，青年党仍继续开展袭击活动，这暴露了非索特派团及其特遣队存在协调困难。 

 

非索特派团目前力不从心，其部队正在努力维持对索马里中南部的控制。此外，它缺乏其

他多国部队所拥有的关键军事航空部队和快速反应部队。组成非索特派团的国家之间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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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结构和对应对措施的协调也存在问题。索马里政府进一步表示，非索特派团努力坚守并

驻扎在收复的领土上。对维和人员及其各自国家在索马里事务中的利益的怀疑与日俱增，

从而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2016 年 3 月，非洲联盟-联合国工作组成立，负责制定提高非索特派团行动成效和确保经

费的备选方案。欧洲联盟的经费减少并于 2016 年撤离近 4,000 名埃塞俄比亚士兵，大大

削弱了非索特派团的行动能力。此后，青年党成功夺回了索马里南部和中部的一些城镇。 

 

2017 年，非洲联盟决定在 2020 年前从索马里全面撤出维和部队。造成这一情况的一个决

定性因素是，2016 年估计有 1,000 至 2,000 名非索特派团士兵在这些维和行动中丧生。 

 

索马里政府无法将国民军发展至能够有效领导打击青年党所需的程度，这可能导致撤军，

从而对在打击青年党的斗争中建立国家权威构成威胁。 

 

* 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 

* John Aglionby（2016 年）。“卷土重来的青年党使非洲联盟部队处于不利地位。”《金

融时报》，3 月 10 日。 

* 全球安全组织。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 

 

可采用的课程结构 

本节提供了建议采用的教学顺序和时间安排，旨在让学生通过三个小时的课程取得学习成果。授课

教师不妨忽略或缩短以下部分以便留出更多时间介绍其他内容：导言、活跃气氛的话、结束语或休

息时间。考虑到不同国家的课程时长不同，也可以调整这种结构，以适用于时间更短或更长的课

程。 

 

• 0-10 分钟  简要介绍专题和课程学习成果，并概述课程结构。 

• 10-50 分钟  讨论区域体系 1（选择最感兴趣或与您的教学内容最相关的区域，

就此开展对比性讨论和分析等活动；如果探讨的是非洲体系，则可以使用案例研究 1） 

• 50-55 分钟   休息。 

• 55-95 分钟   讨论区域体系 2。 

• 95-100 分钟   休息。 

• 100-140 分钟   讨论区域体系 3。 

• 140-175 分钟   练习 2 ：比较研究（拼图法）[在学生事先准备好的情况下效果最

佳] 

• 175-180 分钟   如有需要，介绍评估题目以及相关评分标准。 

 

http://amisom-au.org/
https://www.ft.com/content/b9d12cc4-e6bf-11e5-ac45-5c039e797d1c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int/amiso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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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ssai, Mirko（2014年）。“对美洲国家组织打击恐怖主义的法律回应”。《国际法与恐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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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对策还是反西方联盟？”《欧亚研究》，第61卷，第3期，第457-4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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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反恐斗争》，Giuseppe Nesi编辑。奥尔德肖特：Ashgate出版社。第13章。 

• Lombardini, Michele（2001年）。“国际伊斯兰法院：建立国际性伊斯兰法律体系？”《莱顿

国际法学报》，第14卷，第3期，第665-680页。 

• Monshipouri, Monshipouri和Claire L.Kaufman（2015年）。“伊合组织、儿童权利和伊斯兰

教”。《关于人权问题的研究论文》，哥本哈根：丹麦人权学会。 

• Rishmawi, Mervat（2005年）。“经修订的《阿拉伯人权宪章》：向前迈进了一步？”《人权

法评论》，第5卷，第2期，第361-376页。 

• Rishmawi, Mervat（2010年）。“《阿拉伯人权宪章》和阿拉伯国家联盟：最新情况”。《人

权法评论》，第10卷，第1期，第169-178页。 

• Samuel, Katja L.H（2014年）。“伊斯兰合作组织应对恐怖主义的法律对策”。载于《国际法

与恐怖主义研究手册》，Ben Saul编辑。Edward Elgar出版社。第41章。 

 

学生评估 

本节就评估学生对本模块理解情况的课后作业提出建议。练习部分还就课前或课上作业提出了建

议。 

 

为评估学生对本模块的理解情况，建议安排以下课后作业： 

 

评估题目 
• 比较和对比两到三个区域组织的反恐方法和相应框架，从法治的角度解释其中哪个组织最

健全，并说明原因。 

• 各区域行为体在不同地理区域内的反恐方法是否有明显差异？如果有，请至少找出三个主

要差异并说明原因。你认为哪个（哪些）是“良好做法”？为什么？ 

• 批判性地评价不同区域的人权监测和执行机制对刑事司法和法治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这

些机制适用于恐怖主义和反恐问题的情况下。 

• 区域性人权监测和执行机制面临的一些主要阻碍是什么？如何克服这些阻碍？ 

• 阻碍区域组织成员国就刑事司法事项开展有效区域性合作的主要挑战有哪些？如何应对这

些挑战？ 

• 借鉴不同区域组织的做法，批判性地评价国际、区域和国家反恐法律框架在规范层面上的

关系。当这些原则之间出现规范层面上的冲突时，哪些原则应该或必定优先于其他原则？

这对实现《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反恐目标有何影响？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leide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article/international-islamic-court-of-justice-towards-an-international-islamic-legal-system/2D83ADEBF6E8B5CFD8D37FA6E76DACD7
https://www.humanrights.dk/files/media/dokumenter/udgivelser/research/matters_of_concern_series/matters_of_concern_monshipouri_and_kaufman_feb2015.pdf
https://www.humanrights.dk/files/media/dokumenter/udgivelser/research/matters_of_concern_series/matters_of_concern_monshipouri_and_kaufman_feb20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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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不同区域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是否可能阻碍而非促进区域间反恐合作，并说明原因，以

及这种情况会产生哪些阻碍作用？ 

 

其他教学工具 

本节提供了相关教学辅助工具的链接，例如 PowerPoint 演示文稿、视频材料、案例研究和其他资

源，可以帮助授课教师讲授本模块涵盖的问题。授课教师可自行修改幻灯片和其他资源的内容。 

 

PowerPoint演示文稿 

• 模块 5 演示文稿：区域反恐方法 

 

视频材料 

东盟将应对恐怖主义威胁（2017 年）。ABS-CBN 新闻，4 月 27 日。 

东盟领导人抵达菲律宾参加第 31 届东盟首脑会议时，恰逢菲律宾对米沙鄢群岛和棉兰老岛的当

地和外国伊斯兰武装分子采取军事行动之际。这份报告指出，东盟首脑会议将解决长期以来的

区域性恐怖主义问题。 

 

工具 

 

 

 

 

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 

• 非洲联盟。 

除非盟外，若干非洲次区域组织在反恐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组织包括： 

 

•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 

•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 

• 安全研究所，该研究所设在南非，制定了一份非洲次区域反恐工具清单。 

 

为协助成员国履行 1999 年《非统组织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公约》、2004 年《〈非统组织防

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公约〉议定书》规定的义务以及其他国际/国家义务，非盟委员会制定

了： 

• 非洲联盟，大会（2011 年）。非洲反恐示范法。Assembly/AU/Dec.369(XVII)。 

• 还设立了非洲恐怖主义问题研究中心。 

http://news.abs-cbn.com/video/news/04/27/17/asean-to-tackle-threat-of-terrorism
https://au.int/
http://www.edup.ecowas.int/key-resources/ecowas-counter-terrorism-strategy/
http://www.sadc.int/themes/politics-defence-security/public-securit/
https://issafrica.org/ctafrica/%20resolutions/international-regional-counter-terrorism-related-legal-instruments/related-sub-regional-instruments
http://caert.org.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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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人权文书 

•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案文。 

• 非洲联盟，签署、批准/加入《〈非洲司法和人权法院规约议定书〉修正议定书》的国家

名单（2017 年 7 月 24 日）。 

•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法院网站。 

•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网站。 

• 有关所有非洲大陆和次区域法院的核心文件和信息的集中来源，请见非洲国际法院和法

庭网站：非洲国际法院和法庭。 

• 非洲人权判例法分析器，集合了多语种、免费获取的非洲超国家机制的人权决定。 

•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08 年）。《西非和中非反恐法律制度述评》。工作

文件。纽约：联合国。 

• 国际人权联合会（2010 年）。《实用指南：从非洲人权和民族权法院到非洲司法和人权

法院》。巴黎。 

• 非洲联盟，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2017 年）。《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 1988-

2017 年通过的建议和决议》。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秘书处：冈比亚。 

亚洲区域组织和人权文书 

 

• 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 

• 马来西亚东南亚区域反恐中心 

• 上海合作组织 

• 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地区反恐机构） 

• 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 

• 东盟（2016 年）。《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你需要知道的事》，第 3 版。雅加达：东

盟秘书处。 

•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5 年）。《南亚双边和区域文书简编：第二卷》。新德里。 

• 《东盟人权宣言》（于 2012 年 11 月 18 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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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fricanlii.org/catalog/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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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terrorism/Publications/Review_West_African_CT_Legal_Regime/A_Review_of_the_Legal_Regime_Ag_Terr_in_W_and_C_Africa_V09837531.pdf
https://www.fidh.org/IMG/pdf/african_court_guide.pdf
https://www.fidh.org/IMG/pdf/african_court_guide.pdf
http://www.achpr.org/files/pages/resolutions/recomres_codified_1988_2017_eng.pdf
http://www.achpr.org/files/pages/resolutions/recomres_codified_1988_2017_eng.pdf
http://www.achpr.org/files/pages/resolutions/recomres_codified_1988_2017_eng.pdf
http://www.achpr.org/files/pages/resolutions/recomres_codified_1988_2017_eng.pdf
http://asean.org/asean/asean-member-states/
http://www.searcct.gov.my/
http://eng.sectsco.org/about_sco/
http://ecrats.org/en/
http://aichr.org/
http://aichr.org/documents/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terrorism/Publications/SAARC%20compendium/SA_Compendium_Volume-1.pdf
http://aichr.org/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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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区域组织 

• 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组织） 

• 美洲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美洲反恐委） 

• 美洲人权法院 

• 美洲人权委员会 

• 美洲组织，专题报告员和单位 

 

美洲人权法院的年度报告，总结了每年提交给法院的案件及其结果，例如 2016 年的报告。 

欧洲委员会 

• 涉及一系列精选议题的欧洲委员会视频。 

• 欧洲斯特拉斯堡网站上的成员国信息。 

• 关于《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的案文和信息。 

• 欧洲人权法院。 

• 欧洲人权法院判例法数据库 HUDOC。 

• 欧洲委员会报告员小组。 

• 欧洲委员会（恐怖主义问题专家委员会）。欧洲委员会成员国和观察员国的国家反恐能

力概况以及国家反恐法和政策详情。 

• 通过法律实现民主欧洲委员会（威尼斯委员会）。 

欧洲联盟 

• 欧洲联盟成员国 

• 欧洲联盟反恐战略详情 

• 欧洲联盟理事会（2018 年）。理事会 2018 年 3 月 21 日第(CFSP)2018/475 号决定，更新

关于采取具体反恐措施的第 2001/931/CFSP 号共同立场第 2、3 和 4 条制约的个人、团体

和实体名单，并废除第(CFSP)2017/1426 号决定。 

• 欧洲联盟恐怖分子名单。 

• 欧洲联盟，欧洲理事会。打击恐怖主义。 

• 欧洲联盟，欧洲理事会。欧盟反恐怖主义战略。 

• 欧洲联盟，欧洲理事会。针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和最近在欧洲发生的恐怖袭击的对

策。 

http://www.oas.org/en/iachr/decisions/cases_reports.asp
http://www.oas.org/en/sms/cicte/about_us_history.asp
http://www.corteidh.or.cr/corte/index.cfm?lang=en
http://www.oas.org/en/iachr/
http://www.oas.org/en/iachr/mandate/rapporteurships.asp
http://www.oas.org/en/iachr/reports/annual.asp
https://www.coe.int/en/web/portal/videosroom
http://en.strasbourg-europe.eu/member-states,44987,en.html
http://www.conventions.coe.int/Treaty/Commun/ListeTraites.asp?CM=8&CL=%20ENG
http://www.echr.coe.int/Pages/home.aspx?p=home
https://www.echr.coe.int/Pages/home.aspx?p=caselaw&c
https://www.echr.coe.int/Pages/home.aspx?p=caselaw&c
https://www.coe.int/en/web/cm/rapporteur-groups
https://www.coe.int/en/web/counter-terrorism/country-profiles
http://www.venice.coe.int/WebForms/pages/?p=01_Presentation
https://europa.eu/european-union/about-eu/countries_en
https://ec.europa.eu/home-affairs/what-we-do/policies/crisis-and-terrorism_e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2018D0475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2018D0475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2018D0475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en/policies/fight-against-terrorism/terrorist-list/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en/policies/fight-against-terrorism/?lang=en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en/policies/fight-against-terrorism/eu-strategy/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en/policies/fight-against-terrorism/foreign-fighters/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en/policies/fight-against-terrorism/foreign-fighters/


48 

 

 

 

 

 

 

补充材料 

•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委员会。非洲反恐斗争中关于人权和人民权利的原则和准则。 

• Boukongou, Jean D. （中非天主教大学教授）。 非洲人权保护制度的吸引力。 

• Nguema, Nisrine E.（2017 年）。“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及其保护人权的使

命”。《人权评论》, 第 11 卷。 

• Nguema, Nisrine E.（2014 年）。“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受理来文的标准”。 

《人权评论》，第 5 卷。 

• Kowouvih, Sitsofé.。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法院：从制度层面更正概念。人权问题方面的

“非洲特殊性”。 

  

欧洲联盟法院 

• 欧洲联盟法院 

• 欧盟对外行动署，人权与民主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 欧安组织 

• 欧安组织（2012 年 10 月 16 日）。《有助于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的数据收集手

册，国家风险评估》。 

• 欧安组织（2016 年 3 月 22 日）。《欧安组织区域的普遍性反恐公约和议定书状况》。 

• 欧安组织（2017 年 2 月 24 日）。《欧安组织反恐相关承诺概览》。 

• 欧安组织（2014 年 3 月 17 日）。《从社区警务工作入手防止恐怖主义和打击导致恐怖主

义的暴力极端主义和激进化》。 

• 欧安组织（2016 年 2 月 15 日）。《欧安组织打击导致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和激进化

的活动》。 

• 欧安组织/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法律在线”数据库囊括了欧安组织范围内关于一系

列刑事司法和人权问题的国际规范和标准以及相关国家法律。 

• 欧安组织（2007 年）。《反恐怖主义、保护人权手册》。 

中东和海湾区域——人权文书和机构 

• 阿拉伯人权委员会 

• 《阿拉伯人权宪章》的非官方英文版本 

• 独立常设人权委员会 

• 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 

https://journals.openedition.org/revdh/2844
https://journals.openedition.org/revdh/2844
https://journals.openedition.org/revdh/803
https://europa.eu/european-union/about-eu/institutions-bodies/court-justice_en
https://eeas.europa.eu/topics/human-rights-and-democracy_en
http://www.osce.org/
http://www.osce.org/eea/96398
http://www.osce.org/eea/96398
http://www.osce.org/atu/17138?%20download=true
http://www.osce.org/node/26365?download=true
http://www.osce.org/secretariat/111438
http://www.osce.org/secretariat/111438
http://www.osce.org/secretariat/186301?download=true
http://www.osce.org/secretariat/186301?download=true
http://www.legislationline.org/
http://www.osce.org/odihr/29103?download=true
https://achr.eu/
http://hrlibrary.umn.edu/instree/loas2005.html
https://www.oic-iphrc.org/
https://www.oic-oci.org/states/?lan=en


49 

参考资料 

 

期刊/在线文章 

▪ Sheira, Omar 和 Muhammed Ammash（2015 年）。“阿盟峰会报告”。伊斯坦布尔库尔图

尔大学全球政治趋势中心，4 月，第 10 期。 

▪ （2016 年）。“建立阿拉伯人权法院的计划已进入最后阶段”。《阿拉伯新闻》（沙特阿

拉伯）。2 月 23 日。 

▪ （2017 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讨论深化反恐合作”。《经济时报》。9 月 13 日。 

▪ Chalermapalanupap, Termsak（2008 年）。“促进和保护东盟的人权”。《国家》。12 月

18 和 19 日。 

▪ Hafidz, Tatik S.（2009）。“任重道远：对东盟反恐合作的批判性评估”。《东南亚京都评

论》。12 月。 

▪ 人权观察（2012 年）。“公民社会谴责通过有缺陷的人权宣言：《东盟人权宣言》远远低

于国际标准”。11 月 19 日。 

▪ 伊斯兰合作组织（伊合组织） 

▪ （2016 年(b)）。“伊合组织将重新审议其《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公约》”。5 月 8 日。 

▪ （2017 年）。“伊合组织主办了第二次政府间法律专家会议，以重新审议其《打

击国际恐怖主义公约》”。2 月 14 日。 

▪ Renshaw, Catherine Shanahan（2013 年）。“《东盟人权宣言》——值得庆祝的理由？”

《权利》。1 月 25 日。 

▪ 菲律宾共和国内政部和地方政府（2017 年）。“东盟部长会议严肃讨论激进化和暴力极端

主义，并通过《马尼拉宣言》”。9 月 25 日。 

▪ 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 

▪ （2017 年(a)）。“上合组织和红十字会签署谅解备忘录”。6 月 9 日。 

▪ （2017 年(b)）。“上合组织秘书长与阿塞拜疆驻华大使举行会谈”。9 月 1 日。 

▪ （2017 年(c)）。“上合组织秘书长与拉脱维亚驻华大使举行会谈”。9 月 4 日。 

▪ （2017 年(d)）。“联合国和上合组织继续加强互动：上合组织秘书长会见联合国

驻华官方代表”。9 月 4 日。 

▪ （2017 年(e)）。“上合组织秘书长会见卡塔尔驻华大使”。9 月 14 日。 

▪ （2017 年(f)）。“欧盟驻华大使参观上合组织北京总部”。9 月 15 日。 

▪ （2017 年(g)）。“Rashid Alimov：‘上合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间加强互动

将推动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对话。’上合组织秘书长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在纽约第 72 届联合国大会期间进行会谈”。9 月 20 日。 

▪ （2017 年(h)）。“上合组织秘书长在纽约会见国际海事组织总干事”。9 月 20 日。 

 

http://gpotcenter.org/dosyalar/Arab-League-Summit-Report_GPoT_PU10.pdf
http://www.arabnews.com/saudi-arabia/news/884921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defence/shanghai-cooperation-organisation-members-discuss-deepening-anti-terror-cooperation/articleshow/60720646.cms
http://asean.org/storage/images/archive/HLP-OtherDoc-2.pdf
https://kyotoreview.org/issue-11/a-long-row-to-hoe-a-critical-assessment-of-asean-cooperation-on-counter-terrorism/
https://www.hrw.org/news/2012/11/19/civil-society-denounces-adoption-flawed-asean-human-rights-declaration
https://www.hrw.org/news/2012/11/19/civil-society-denounces-adoption-flawed-asean-human-rights-declaration
https://www.oic-oci.org/topic/?t_id=11148&ref=4385&lan=en
https://www.oic-oci.org/topic/?t_id=13154&ref=5762&lan=en
https://www.oic-oci.org/topic/?t_id=13154&ref=5762&lan=en
http://asiapacific.anu.edu.au/regarding-rights/2013/01/25/the-asean-human-rights-declaration-cause-for-celebration/
http://www.dilg.gov.ph/news/ASEAN-ministers-meet-gets-serious-on-radicalisation-violent-extremism-adopts-Manila-Declaration/NC-2017-1204
http://www.dilg.gov.ph/news/ASEAN-ministers-meet-gets-serious-on-radicalisation-violent-extremism-adopts-Manila-Declaration/NC-2017-1204
http://eng.sectsco.org/news/20170609/290214.html
http://eng.sectsco.org/news/20170901/322941.html
http://eng.sectsco.org/news/20170904/323951.html
http://eng.sectsco.org/news/20170904/324016.html
http://eng.sectsco.org/news/20170904/324016.html
http://eng.sectsco.org/news/20170914/327458.html
http://eng.sectsco.org/news/20170915/327550.html
http://eng.sectsco.org/news/20170920/330111.html
http://eng.sectsco.org/news/20170920/330111.html
http://eng.sectsco.org/news/20170920/330111.html
http://eng.sectsco.org/news/20170920/330111.html
http://eng.sectsco.org/news/20170920/330245.html


50 

案件 

▪ 欧洲联盟法院 

▪ 难民和无国籍人问题专员诉 Mostafa Lounani，C-573/14 号案件判决，2017 年 1 月

31 日。 

▪ 欧洲联盟理事会诉哈马斯上诉，案件编号 C-79/15P，2017 年 7 月 26 日。 

▪ 欧洲联盟理事会诉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猛虎组织），案件编号 C-599/14P，

2017 年 7 月 26 日。 

▪ 哈马斯诉欧洲联盟理事会，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案件编号 T-400/10，2014 年 12

月 17 日。 

▪ Kadi 和 Al Barakaat 国际基金会诉欧洲联盟理事会和欧洲共同体委员会，2008 ECR 

I-6351。 

▪ 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猛虎组织）诉欧洲联盟理事会，案件编号 T-208/11

和 T-508/11。 

▪ 美洲人权法院 

▪ Cantoral-Benavides 诉秘鲁，2000 年 8 月 18 日判决（案情实质），案件编号 69。 

▪ Castillo Petruzzi 等人诉秘鲁，1999 年 5 月 30 日判决（案情实质、赔偿和费用），

案件编号 52。 

 

公约、条约、议定书 

▪ 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1950 年）。《阿拉伯联盟国家间联合防御和经济合作条约》。

6 月 17 日。 

▪ 《关于难民的卡塔赫纳宣言》。在中美洲、墨西哥、和巴拿马难民国际保护座谈会上通

过。卡塔赫纳，1984 年 11 月 19 日至 22 日。 

▪ 伊斯兰合作组织（伊合组织）（1994 年）。1994 年《伊合组织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守

则》。第 22 届伊斯兰外交部长会议。 Res 43/22-P。 

▪ 《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纽约，1999 年 12 月 9 日，《条约汇编》，第

2178 卷，第 197 页。 

▪ 《加强拉丁美洲难民国际保护的墨西哥宣言和行动计划》。墨西哥城，2004 年 11 月 16

日。 

 

欧洲联盟指令 

▪ 欧洲联盟理事会（2011 年）。涉及以下标准的 2011 年 12 月 13 日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第

2011/95/EU 号指令：第三国国民或无国籍人成为国际保护受益人；可获得统一难民地位或

具有获得辅助保护的人的资格；给予保护的内容。 

▪ 欧盟、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 2015 年）。欧洲议会和欧洲联盟理事会取代第

2002/475/JHA 号理事会框架决定并修正理事会第 2005/671/JHA 号决定的关于打击恐怖主义

的指令。第 2015/0281/COD 号程序。 

 

http://curia.europa.eu/juris/document/document.jsf;jsessionid=9ea7d2dc30ddfe0ffde75006430c9bc4d7ca651a6a61.e34KaxiLc3qMb40Rch0SaxyNbNv0?text=&docid=187322&pageIndex=0&doclang=EN&mode=lst&dir=&occ=first&part=1&cid=764281
http://curia.europa.eu/juris/document/document.jsf;jsessionid=9ea7d2dc30ddfe0ffde75006430c9bc4d7ca651a6a61.e34KaxiLc3qMb40Rch0SaxyNbNv0?text=&docid=187322&pageIndex=0&doclang=EN&mode=lst&dir=&occ=first&part=1&cid=764281
http://curia.europa.eu/juris/document/document.jsf;jsessionid=9ea7d2dc30ddfe0ffde75006430c9bc4d7ca651a6a61.e34KaxiLc3qMb40Rch0SaxyNbNv0?text=&docid=187322&pageIndex=0&doclang=EN&mode=lst&dir=&occ=first&part=1&cid=764281
http://curia.europa.eu/juris/liste.jsf?num=C-79/15&language=EN
http://curia.europa.eu/juris/liste.jsf?num=C-599/14&language=EN
http://curia.europa.eu/juris/liste.jsf?num=C-599/14&language=EN
http://curia.europa.eu/juris/liste.jsf?num=C-599/14&language=EN
http://curia.europa.eu/juris/liste.jsf?num=T-400/10&language=EN
http://curia.europa.eu/juris/liste.jsf?num=T-400/10&language=EN
http://curia.europa.eu/juris/liste.jsf?num=T-400/10&language=EN
http://curia.europa.eu/juris/liste.jsf?pro=&lgrec=en&nat=or&oqp=&dates=&lg=&language=en&jur=C%2CT%2CF&cit=none%252CC%252CCJ%252CR%252C2008E%252C%252C%252C%252C%252C%252C%252C%252C%252C%252Ctrue%252Cfalse%252Cfalse&num=C-402%252F05&td=%3BALL&pcs=Oor&avg=&page=1&mat=or&jge=&for=&cid=768717
http://curia.europa.eu/juris/liste.jsf?pro=&lgrec=en&nat=or&oqp=&dates=&lg=&language=en&jur=C%2CT%2CF&cit=none%252CC%252CCJ%252CR%252C2008E%252C%252C%252C%252C%252C%252C%252C%252C%252C%252Ctrue%252Cfalse%252Cfalse&num=C-402%252F05&td=%3BALL&pcs=Oor&avg=&page=1&mat=or&jge=&for=&cid=768717
http://curia.europa.eu/juris/liste.jsf?pro=&lgrec=en&nat=or&oqp=&dates=&lg=&language=en&jur=C%2CT%2CF&cit=none%252CC%252CCJ%252CR%252C2008E%252C%252C%252C%252C%252C%252C%252C%252C%252C%252Ctrue%252Cfalse%252Cfalse&num=C-402%252F05&td=%3BALL&pcs=Oor&avg=&page=1&mat=or&jge=&for=&cid=768717
http://curia.europa.eu/juris/liste.jsf?num=T-208/11&language=EN
http://curia.europa.eu/juris/liste.jsf?num=T-208/11&language=EN
http://curia.europa.eu/juris/liste.jsf?num=T-208/11&language=EN
http://curia.europa.eu/juris/liste.jsf?num=T-208/11&language=EN
http://www.corteidh.or.cr/docs/casos/articulos/seriec_69_ing.pdf
http://www.corteidh.or.cr/docs/casos/articulos/seriec_69_ing.pdf
http://www.corteidh.or.cr/docs/casos/articulos/seriec_52_ing.pdf
http://www.corteidh.or.cr/docs/casos/articulos/seriec_52_ing.pdf
http://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arabjoin.asp#b1
https://www.oas.org/dil/1984_cartagena_declaration_on_refugees.pdf
http://www.oic-cdpu.org/en/getdoc/?dID=1
http://www.oic-cdpu.org/en/getdoc/?dID=1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2178/v2178.pdf
https://www.oas.org/dil/mexico_declaration_plan_of_action_16nov2004.pdf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2011L0095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2011L0095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2011L0095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17L0541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17L0541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17L0541


51 

报告和评论 

▪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 

▪ 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2016 年）。《你需要知道的事》，第 3 版。雅加达。 

▪ （2017 年）。《第 31 届东盟首脑会议主席声明》。11 月 13 日。 

 

▪ 欧盟法院 

▪ （2014 年(a)）。“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猛虎组织）诉理事会，T-208/11

和 T-508/11 合并案的判决”。第 138/14 号新闻稿。10 月 16 日。 

▪ （2014 年(b)）。“哈马斯诉安理会，T-400/10 号案的判决”。第 178/14 号新闻稿。

12 月 17 日。 

▪ （2017 年(a)）。“难民和无国籍人问题专员诉 Mostafa Lounani，C-573/14 号案的

判决”。第 9/17 号新闻稿。1 月 31 日。 

▪ （2017 年(b)）。“理事会诉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猛虎组织）和理事会诉

哈马斯，C-599/14 P 和 C-79/15 P 号案的判决”。第 85/17 号新闻稿。7 月 26 日。 

 

▪ 欧洲人权法院（2016 年）。《研究报告：欧洲人权法院判例法中提及的美洲人权法院和美

洲文书》。 

▪ 通过法律实现民主欧洲委员会（威尼斯委员会）（2012 年）。“关于俄罗斯联邦打击极端

主义活动的联邦法的意见”。在威尼斯委员会第 91 次全体会议上通过。6 月 15 日至 16

日，威尼斯。 

▪ 中国人权（2011 年）。“哈萨克斯坦执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情况：中国人权

组织提交的非政府组织平行材料”。6 月 3 日。 

▪ “附件 A：上海合作组织与反恐概况介绍”。 

 

▪ 美洲人权委员会 

▪ （2006 年）。第 2/06 号决议。《关塔那摩湾的预防措施》。7 月 28 日。 

▪ （2008 年）。第 1/08 号决议。《对被剥夺自由者进行保护的原则》 。3 月 12 日。 

▪ （2011 年）。第 2/11 号决议。《美国关塔那摩湾被羁押者的情况》 。MC 259-02。 

 

▪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 

▪ 部长理事会（2006 年）。《支持和促进反恐怖主义国际法律框架的布鲁塞尔部长

声明》 。MC.DOC/5/06。12 月 5 日。 

▪ 常设理事会（2012 年）。《欧安组织关于反恐怖主义合并框架的第 1063 号决定》。

PC.DEC/1063。12 月 7 日。 

 

▪ 伊合组织（2016 年(a)）。《伊合组织 2025 年行动纲领》。OIC/SUM-13/2016/POA-Final。 

 

http://aichr.org/documents/
http://asean.org/storage/2017/11/final-chairman%E2%80%99s-statement-of-31st-asean-summit.pdf
https://curia.europa.eu/jcms/upload/docs/application/pdf/2014-10/cp140138en.pdf
https://curia.europa.eu/jcms/upload/docs/application/pdf/2014-10/cp140138en.pdf
https://curia.europa.eu/jcms/upload/docs/application/pdf/2014-10/cp140138en.pdf
https://curia.europa.eu/jcms/upload/docs/application/pdf/2014-12/cp140178en.pdf
https://curia.europa.eu/jcms/upload/docs/application/pdf/2017-01/cp170009en.pdf
https://curia.europa.eu/jcms/upload/docs/application/pdf/2017-01/cp170009en.pdf
https://curia.europa.eu/jcms/upload/docs/application/pdf/2017-07/cp170085en.pdf
https://curia.europa.eu/jcms/upload/docs/application/pdf/2017-07/cp170085en.pdf
https://www.echr.coe.int/Documents/Research_report_inter_american_court_ENG.pdf
https://www.echr.coe.int/Documents/Research_report_inter_american_court_ENG.pdf
http://www.venice.coe.int/webforms/documents/?pdf=CDL-AD(2012)016-e
http://www.venice.coe.int/webforms/documents/?pdf=CDL-AD(2012)016-e
http://tbinternet.ohchr.org/Treaties/CCPR/Shared%20Documents/KAZ/INT_CCPR_NGO_KAZ_102_9349_E.pdf
http://tbinternet.ohchr.org/Treaties/CCPR/Shared%20Documents/KAZ/INT_CCPR_NGO_KAZ_102_9349_E.pdf
http://tbinternet.ohchr.org/Treaties/CCPR/Shared%20Documents/KAZ/INT_CCPR_NGO_KAZ_102_9347_E.pdf
http://www.cidh.oas.org/resolutions/resolution2.06.htm
http://www.cidh.oas.org/pdf%20files/RESOLUTION%201_08%20-%20PRINCIPLES%20PPL%20FINAL.pdf
http://www.cidh.oas.org/pdf%20files/Resolution%202-11%20Guantanamo.pdf
https://www.osce.org/mc/23029?download=true
https://www.osce.org/mc/23029?download=true
https://www.osce.org/pc/98008?download=true
https://www.oic-oci.org/docdown/?docID=16&refID=5


52 

组织宪章 

▪ 伊合组织（2008 年）。《伊斯兰合作组织宪章》。 

 

联合国材料 

▪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南美区域办事处（2017 年）。《联合国

专家敦促智利停止对对马普切土著人民施用反恐法》。10 月 6 日，日内瓦。 

▪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 

https://www.oic-oci.org/page/?p_id=53&p_ref=27&lan=en
http://acnudh.org/en/report-of-the-special-rapporteur-on-trafficking-in-persons-–-mission-to-uruguay/
http://acnudh.org/en/report-of-the-special-rapporteur-on-trafficking-in-persons-–-mission-to-uruguay/
https://www.un.org/sc/ctc/resources/databases/recommended-international-practices-codes-and-standards/united-nations-security-council-resolution-1373-2001/


Vienna International Centre, P.O. Box 500, 1400 Vienna, Austria
Tel.: (+43-1) 26060-0, Fax: (+43-1) 26060-3389,
www.unodc.org


